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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粮食物资储备局　财政部
农业部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监委

关于印发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的通知

国粮发〔２０１８〕９９号　　　　　二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中粮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供销集团公司、中化集团公司，各有关商业银行：

经国务院同意，现将《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各地和有关

单位要按照预案的要求，精心安排，周密部署，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工作。现有最低收购价粮食库存

的管理，仍按当年预案的有关规定执行。同时，各地要统筹采取储备轮换吞吐、鼓励加工企业收

购、支持品牌化生产经营等措施，组织好油菜籽市场化收购，确保市场稳定，促进油菜籽产业健康

发展。

特此通知。

附件：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预案

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预案

为认真落实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切实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确保最低收购价粮食数量真实、质

量良好、储存安全，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本预案所称粮食，指小麦、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

第一条　执行区域和时间：（１）小麦预案执行区域为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６省，

执行时间为当年６月１日至９月３０日；（２）早籼稻预案执行区域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５

省（区），执行时间为当年８月１日至９月３０日；（３）中晚稻（包括中晚籼稻和粳稻）预案执行区域

和时间为：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８省（区）当年１０月１０日至次年１月３１

日，辽宁、吉林、黑龙江３省当年１１月１日至次年２月末。其他省（区）是否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

由省级人民政府自主决定。

第二条　在第一条规定的执行区域和时间内，当粮食市场收购价格持续３天低于国家公布的

最低收购价格时，由中储粮分公司会同省级粮食、价格、农业、农业发展银行等部门和单位提出启

动预案的建议，经中储粮集团公司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在省（区）内符合条件的相关地

区启动预案。

启动预案地区，当市场收购价格回升到最低收购价水平以上时，要及时停止预案实施，充分发

１



挥市场机制作用，支持各类企业积极开展市场化收购。

第三条　执行本预案收购的粮食，应为当年生产且符合三等及以上国家标准，四等及以下的

粮食由地方政府组织引导实行市场化收购。小麦具体质量标准按国家标准（ＧＢ１３５１）执行，稻谷

具体质量标准按国家标准（ＧＢ１３５０）执行。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造成不符合质量标准或食品安

全指标的小麦和稻谷，由各地按照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和食品安全地方政府负责制的要求组织收

购处置；有关费用从本省粮食风险基金中列支，风险基金不足部分由省级财政负担并列入省级预

算解决。

第四条　最低收购价是指承担最低收购价收购任务的收储库点向农民直接收购三等标准品

粮食的到库价。具体价格水平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公布的当年最低收购价格为准，相邻

等级之间的等级差价按每市斤０．０２元掌握。非标准品粮食最低收购价的具体水平，按照国家有

关部门《关于印发＜关于执行粮油质量国家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 ＞的通知》（国粮发〔２０１０〕１７８

号）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中储粮集团公司受国家有关部门委托，作为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主体。中粮、中国

供销、中化、农垦集团受中储粮集团公司委托，有关省份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和地方骨

干企业，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企业，受中储粮直属企业委托，按规定参与收购最低收购价粮食。

作为委托收储库点参与最低收购价收购的各类粮食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１）在工商部门

注册登记，取得粮食收购资格。（２）在农业发展银行开户。（３）有一定规模的自有仓容，仓储设施

条件符合《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２００９第５号）和《粮油储藏技术规范》（ＧＢ／

Ｔ２９８９０）要求，具备必要的清理设备、机械通风设备、烘干设备、检化验设备（含必检食品安全指标

快检设备）、计量称重器具和人员，对农民交售少量粮食要有可移动式磅秤。（４）执行粮油仓储单

位备案相关规定，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全面落实，相关设备齐备完善，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无重大消

防隐患。（５）无不良信用记录，具有较高管理水平，三年内在收储及销售出库等方面无违规违纪行

为。企业、企业法定代表人及主要股东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无重大债权债务纠纷。（６）严格执行

粮食流通统计制度，建立健全统计台账，准确、及时报送统计报表。具体条件由中储粮有关分公司

会同省级粮食主管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根据当地实际细化。

第六条　中储粮集团公司组织指导有关分公司与省级粮食主管部门、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

会商，按照“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有利于粮食安全储存、有利于监管、有利于销售”的原则，合理

确定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委托收储库点，报当地省级人民政府备案，并在收购启动前将当地所

有委托收储库点名称（与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名称一致）、收储点地址和联系电话，通过当地主要新

闻媒体和部门网站向社会公布。要充分利用现有仓储资源，每个县内委托收储库点可利用仓容总

量或收储能力，应与当地最低收购价粮食预计收购量相衔接。确定收储库点的单位，对其确定的

收储库点收储最低收购价粮食的监管、验收、库存管理、销售出库以及出现的风险等负责。

执行最低收购价收储库点名单确定后，由确定收储库点的单位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对委托收储

库点储存的粮食进行逐仓清点登记，核实查验空仓，锁定拟收储货位。中储粮有关分公司要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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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储粮直属企业与委托收储库点签订委托收购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等。委托收购合同的内

容，不得违反国家法律和本预案有关规定。为防范履约风险，委托收储合同中可作出如下约定：地

方国有粮食委托收储库点，按照２０元／吨标准向有关中储粮直属企业交纳履约保证金，不能足额

交纳的也可从收购费用中抵交；中粮、中国供销、中化集团等中央企业、省级大型国有粮食企业及

其直属企业可免交履约保证金，但企业总部要提供担保并承担连带责任；非国有粮食企业向有关

中储粮直属企业提供相应的抵押或担保。中储粮直属企业要将收取的保证金存入农业发展银行

专户，待贷款本息结清后退还保证金本息。委托收储库点要严格按照本预案有关规定和委托收购

合同开展收购活动。委托收购合同和空仓验收情况，报当地粮食主管部门、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

构备查。

第七条　政策执行过程中，符合资格条件的委托收储库点全部启动后，出现仓容及收储能力

不足或委托收储库点布局不能满足农民售粮需要的，应及时通过安排县内集并等方式解决。仓容

仍不能满足收储需要时，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关于租赁社会粮食仓储设施收储国家政策性粮食的有

关规定，可租仓收储最低收购价粮食。按照租赁方式确定的库点，在粮食收购、储存、销售等环节，

均不得改变租赁性质。租赁双方要签订仓储设施租赁合同，明确双方责任、权利、义务。租赁社会

仓储设施收储视同承租企业本库收储最低收购价粮食，须由承租企业开具收购发票、兑付粮款，并

安排足够人员负责收购、保管，对收储的粮食和租赁设施进行封闭管理，承租企业对粮食数量、质

量、粮款兑付、库存管理、销售出库、储粮安全等承担全部直接责任。企业租赁仓容的资格审核、确

认流程、管理规定、责任划分等具体要求，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关于租赁社会粮食仓储设施收储国家

政策性粮食的规定执行。

采取上述措施后，仓容仍然不足，需搭建简易储粮设施的，由中储粮分公司会同省级粮食主管

部门、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研究测算本省（区）预计搭建总量，经中储粮集团公司审核并报国家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财政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批准后实施。搭建的简易储粮设施应符合《粮油仓

储管理办法》《简易仓囤储粮技术规程》及国家有关消防规定。为保证收储粮食储存安全，降低损

耗，保证品质，一般情况下南方稻谷不采用简易设施储存。

第八条　中储粮集团公司组织指导有关分公司按照本预案规定，在预案启动区域组织中储粮

直属企业和委托收储库点及时挂牌收购，并做好库存管理等工作。中储粮集团公司要组织指导有

关分公司建立定期巡查制度，逐级落实责任。按本预案规定确定的收储库点，在具体开展收购工

作时，须在收购场所显著位置张榜公布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的粮食品种、收购价格、质量标准、水

杂增扣量方式、结算方式和执行时间等政策信息，让农民交“放心粮”；不得压级压价、抬级抬价收

购，不得拒收农民交售的符合本预案第三条规定要求的粮食；及时结算农民交售粮食的价款，不得

给农民“打白条”；不得将农业发展银行贷款挪作他用；要依据农民交粮的实际情况，按照中储粮

集团公司统一提供的规范收购凭证样式，当场如实填写统一规范的收购凭证，凭证所列重量、等

级、水分、杂质、单价等内容必须填写齐全并妥善保存备查，不得篡改、伪造收购凭证；要积极创造

条件，对最低收购价收购的粮食做到分品种、分等级专仓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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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委托收储库点收购最低收购价粮食所需贷款（收购资金和收购费用），由所在地中

储粮直属企业统一向当地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承贷，并根据收购情况和入库进度及时将资金直

接支付给售粮者。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要按照国家规定及时足额发放贷款，保证收购资金供

应。对于没有中储粮直属企业的市（地）区域，为保证收购需要，可暂由中储粮分公司会同省级粮

食主管部门、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指定该区域内具有农业发展银行贷款资格、资质较好的收储

企业接受委托并承贷；收购结束并经验收合格后，贷款要及时划转到中储粮直属企业统一管理。

第十条　最低收购价粮食收购费用、保管费用、贷款利息补贴及销售盈亏负担等事项，按照

《财政部关于印发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粮食财政财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２０１３〕２０３

号）、《财政部关于批复最低收购价等中央政策性粮食库存保管费用补贴拨付方案的通知》（财建

〔２０１１〕９９６号）和《财政部关于调整中央临时收储和最低收购价粮食保管费补贴标准的通知》（财

建〔２０１７〕１号）执行。中储粮公司要自粮食入库当月起，按季足额将补贴拨付到委托收储库点。

第十一条　中储粮集团公司组织指导有关分公司牵头及时对收购入库的最低收购价粮食品

种、数量、质量和食品安全情况进行验收，并由确定收储库点的单位和负责检验的质检机构对验收

结果负责。对最低收购价粮食食品安全指标，由确定收储库点的单位牵头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专

业粮油质检机构进行检验。中储粮有关分公司将最低收购价粮食验收结果，按品种于本预案执行

时间结束后２个月内汇总报中储粮集团公司，并抄送省级粮食主管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

备查；同时，由省级相关部门和单位分解到所在地的市（地）或县级粮食主管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

分支机构备查。

对验收合格的，要归纳整理并建立账务凭证资料和质量档案，具体到货位。中储粮直属企业

要与委托收储库点签订代储保管合同，明确品种、数量、质量、价格和保管、出库责任等，作为以后

安排销售的依据。代储保管合同要报当地粮食主管部门、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备查。中储粮分

公司、直属企业及其委托收储库点要严格规范储粮行为，确保储粮安全。

对验收发现入库粮食重金属、真菌毒素等食品安全指标超标的，由中储粮集团公司按品种在

本预案结束后３个月内汇总审核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财政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有关部

门和单位；国家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和食品安全地方政府负责制要求，划转

给有关省级人民政府处置；有关费用从本省粮食风险基金中列支，风险基金不足部分由省级财政

负担并列入省级预算解决。对经验收合格入库的粮食，在库存检查、其他质量检验中或出库时发

现重金属、真菌毒素超标的，由收储企业承担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和相关经济损失，由当地政府按照

国家有关要求组织处置和监管，不得流入口粮市场。

第十二条　最低收购价粮食的粮权属国务院。未经国家批准不得动用，不得用最低收购价粮

食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担保。最低收购价粮食通过国家粮食电子交易平台公开竞价销售。

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收购工作的指导，采取有效措施，统筹组

织引导辖区内中央企业分支机构、地方骨干粮食企业和其他多元市场主体积极入市，开展市场化

收购和销售。要鼓励粮食企业与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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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预约收购等方式，建立长期稳定的市场化购销合作关系。支持大型骨干企业充分利用自身

渠道和资金优势，发挥市场化收购引领带动作用。协调组织辖区内中央和地方储备粮承储企业按

照市场收购价格收购轮换粮源。建立健全粮食收购贷款信用保证基金融资担保机制。农业发展

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要积极为各类主体开展市场化收购提供信贷支持。

第十四条　预案执行期间，中储粮集团公司对分公司上报的收购进度和库存数据及时汇总并

进行审核；每５日将最低收购价粮食的品种、数量汇总后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抄送中国农业

发展银行。具体报送时间为每月逢５日、１０日期后第１个工作日１５时之前。同时，中储粮有关分

公司应将最低收购价粮食每月收购进度情况，抄送当地省级粮食主管部门、省级农业主管部门、省

级价格主管部门、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每５日的收购进度，要及时通报省级有关部门。有关中

储粮直属企业和各委托收储库点每５日要将实际收购进度数据同时抄报所在地的市（地）或县级

粮食主管部门。各品种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结束后２个月内，中储粮集团公司要将执行情况

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在每月初５个工作日内将上月最低收购价收购资金的发放情况，报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并抄送当地中储粮分公司和省级粮食主管部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汇总审核后

抄送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储粮集团公司。

第十五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协调落实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监

测收购价格变化情况，会同有关部门解决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中的重大问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指导中储粮集团公司执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指导地方各级粮食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最低收

购价政策执行和最低收购价粮食安全储存管理等，督促国有和国有控股粮食企业积极开展市场化

收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财政部及时安排、拨付中储粮集团公司按最低收购价收购粮食所需的

费用和利息补贴，加强对中储粮集团公司的指导。农业农村部指导地方农业部门做好粮食收获工

作，及时反映农民的意见和要求。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导有关金融机

构做好粮食收购资金保障工作。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及时足额安排、拨付执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收储

任务所需的贷款，组织指导农业发展银行分支机构按照封闭管理要求，实施信贷资金监管。中储

粮集团公司作为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主体，负责组织指导有关分公司按照本预案规定进行收购，

做好政策执行和粮食库存管理等工作。具体从事最低收购价收储业务的各类企业，承担企业收储

和管理主体责任，对其收购最低收购价粮食数量、质量、库存管理、销售出库以及出现风险造成的

损失等负全部责任。

省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地方有关部门和中储粮分公司开展最低收购价粮食收储工作，协调解

决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辖区内中央和地方企业收储国家最

低收购价粮食的数量、质量、储存安全依法履行属地行政监管职责，对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依法履

行属地管理职责，做好收购期间收购秩序维护和宣传工作。要建立各级人民政府牵头、相关部门

分工负责的常态化工作协调机制，协调解决最低收购价粮食管理和销售出库等问题，对各种违规

违法行为依法进行严肃查处。有关落实情况将纳入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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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各有关方面要把落实最低收购价政策作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促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抓实抓好。地方各级粮食主管部门和农业发展银行分支

机构要认真履职尽责，加强与中储粮分公司及直属企业的协同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执行好最低收

购价政策。省级人民政府组织中储粮有关分公司、省级粮食主管部门、农业发展银行省级分行，按

照“谁定点、谁监管、谁验收、谁负责”责权对等的原则，对定点、收购、验收、库存管理、销售出库等

环节的有关工作分工可进行细化，并对由此带来的风险负责。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结合当

地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推动最低收购价政策更好地落实。

第十七条　要建立健全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责任分解、落实和追究机制，对违反法律法规和

政策的单位和个人，要依法依纪依规严肃处理问责。

对确定的委托收储库点不具备本预案规定条件的，应追究负责确定委托收储库点的单位和有

关责任人责任。未按本预案要求及时如实向有关部门和单位报送或抄送有关收购工作进展和总

结情况，或达到预案启动条件未及时上报启动预案请示的，在市场收购价格回升到最低收购价水

平之上时未及时停止预案执行的，以及未及时按标准拨补有关费用补贴的，应追究相关单位和有

关责任人责任。

对不严格执行最低收购质价标准、压级压价、抬级抬价、拒收农民交售符合标准的粮食、拖欠

农民售粮款、“克扣斤两”“以陈顶新”“转圈粮”、先收后转、虚购增库等各类坑农害农、损害国家利

益和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对工作落实不力、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单位和个人要

严肃追究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对查实有套取费用补贴、损害农民利益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委托收储库点，由确定收储库点的

单位会同有关方面负责，追回粮款归还农业发展银行贷款，扣回全部费用利息补贴，将因收储粮食

或套取费用补贴获取的收入上交中央财政，记为不良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三年

内不得承担最低收购价收购任务；将其当年收购最低收购价粮食全部退出收购进度和库存统计；

同时将其收储的全部最低收购价粮食实行移库或按有关程序及时安排拍卖，所发生的费用由违规

企业承担，并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如发生损失，由委托收储库点承担；涉嫌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同时，对查实国有粮食企业存在违规行为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履行

出资人职责的有关部门对企业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

对验收工作中弄虚作假的，以各种名义、形式变相降低委托收储库点费用补贴标准的，违规收

取履约保证金的，要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对验

收中发现入库的粮食不符合本预案第三条规定的质量要求的，包括陈粮入库或混掺陈粮入库的，

要及时核减有关收储库点最低收购价粮食收购进度和库存统计，扣回全部费用利息补贴，归还农

业发展银行贷款，建立健全联合惩戒机制。未按期如实上报验收结果的，视为无不合格粮食，造成

的后果由负责验收上报的责任单位承担。

违反《粮油储存安全责任暂行规定》《粮油安全储存守则》或《粮库安全生产守则》造成安全事

故或“坏粮”事件的，按照安全生产和安全储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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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本预案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解释；自发布之

日起实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５００号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电力公司：

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和《政府工作报告》关于降低一般工商

业电价的要求，决定分两批实施降价措施，落实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下降１０％的目标要求，进一

步优化营商环境。现将第一批降价措施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措施

（一）全面落实已出台的电网清费政策。要严格按照《关于取消临时接电费和明确自备电厂

有关收费政策的通知》（发改办价格〔２０１７〕１８９５号）规定，做好电网清费工作，一是督促电网企业

组织清退已向电力用户收取的临时接电费，二是减免余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政策性交叉补贴和

系统备用费，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二）推进区域电网和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改革。根据《关于核定区域电网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年输电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２４号）和《关于调整宁东直流等专项工程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输电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２５号）核定的区域电网和跨省跨区专项工程输电价格，将

降低部分用于核减相关省份输配电价。

（三）进一步规范和降低电网环节收费。一是提高两部制电价的灵活性。完善两部制电价制

度，两部制电力用户可自愿选择按变压器容量或合同最大需量缴纳电费，也可选择按实际最大需

量缴纳电费。逐步实现符合变压器容量要求的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选择执行大工业两部制电

价。二是全面清理规范电网企业在输配电价之外的收费项目。重点清理规范产业园区、商业综合

体等经营者向转供电用户在国家规定销售电价之外收取的各类加价。产业园区经营的园区内电

网，可自愿选择移交电网企业直接供电或改制为增量配电网。商业综合体等经营者应按国家规定

销售电价向租户收取电费，相关共用设施用电及损耗通过租金、物业费、服务费等方式协商解决；

或者按国家规定销售电价向电网企业缴纳电费，由所有用户按各分表电量公平分摊。

（四）临时性降低输配电价。将省级电网企业已核定的规划新增输配电投资额转为用于计提

折旧的比例由平均７５％降至７０％，减少本监管周期定价成本，并相应降低输配电价。

二、执行时间

第一批降价措施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自２０１８年４月１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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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关要求

（一）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规定，抓紧研究提出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具体

方案，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并报我委（价格司）备案后实施。相应降低各省（区、市）一般工商业输

配电价水平。

（二）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电网企业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做好宣传解释工作，主动

服务企业，确保电价政策平稳实施。执行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送我委（价格司）。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降低部分
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６０１号　　　　　二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

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为进一步加大降费力度，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促进我国信息通信和航天

事业发展，经研究，决定降低部分无线电频率占用费收费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公众移动通信系统频率占用费标准

（一）降低３０００兆赫以上频段频率占用费标准。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频段，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兆赫

频段由８００万元／兆赫／年降为５００万元／兆赫／年，４０００－６０００兆赫频段由８００万元／兆赫／年降为

３００万元／兆赫／年，６０００兆赫以上频段由８００万元／兆赫／年降为５０万元／兆赫／年。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范围内使用的频段，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兆赫频段由８０万元／兆赫／年降为５０万元／兆赫／年，

４０００－６０００兆赫频段由８０万元／兆赫／年降为３０万元／兆赫／年，６０００兆赫以上频段由８０万元／

兆赫／年降为５万元／兆赫／年。在市（地、州）范围内使用的频段，３０００－４０００兆赫频段由８万元／

兆赫／年降为５万元／兆赫／年，４０００－６０００兆赫频段由８万元／兆赫／年降为３万元／兆赫／年，６０００

兆赫以上频段由８万元／兆赫／年降为０．５万元／兆赫／年。

（二）降低５Ｇ公众移动通信系统频率占用费标准。为鼓励新技术新业务的发展，对５Ｇ公众

移动通信系统频率占用费标准实行“头三年减免，后三年逐步到位”的优惠政策，即自５Ｇ公众通

信系统频率使用许可证发放之日起，第一年至第三年（按财务年度计算，下同）免收无线电频率占

用费；第四年至第六年分别按照国家规定收费标准的２５％、５０％、７５％收取无线电频率占用费，第

七年及以后按照国家规定收费标准的１００％收取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三）对使用范围受限（如仅限于室内使用）的公众移动通信系统频段，按照国家规定收费标

准的３０％收取无线电频率占用费。

二、卫星通信系统频率占用费标准

（一）调整网络化运营的高通量卫星系统频率占用费收费方式。根据高通量卫星系统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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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营特点，调整Ｋａ频段（１７．７－２１．２吉赫、２７．５－３１吉赫）高通量卫星系统频率占用费收费方

式，即由按照空间电台５００元／兆赫／年（发射）、地球站２５０元／兆赫／年（发射）分别向卫星业务运

营商和网内终端用户收取，改为根据卫星系统业务频率实际占用带宽，按照５００元／兆赫／年向卫

星业务运营商收取，不再收取网内终端用户地球站和卫星业务运营商关口站频率占用费。

（二）降低开展空间科学研究的卫星系统频率占用费标准。对列入国家重大专项，用于开展

空间科学研究的空间电台和地球站，按照国家规定收费标准的５０％收取频率占用费，即空间电台

２５０元／兆赫／年（发射）、地球站１２５元／兆赫／年（发射）。

除网络化运营的Ｋａ频段高通量卫星系统、开展空间科学研究的国家重大专项卫星系统外，其

他卫星通信系统频率占用费标准仍按现行规定执行，即空间电台５００元／兆赫／年（发射）、地球站

２５０元／兆赫／年（发射）。

三、各地区、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对降低的频率占用费标准及各项优惠政策，不

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或者拒绝执行。各级价格、财政部门要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

反本通知规定的收费行为，依法予以处理。

四、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８年４月１日起执行。２０１８年４月１日之前应交未交的频率占用费，补交

时应按原标准征收。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力行业增值税税率调整

相应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７３２号　　　　　二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电力公司：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和《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一般工

商业电价平均下降１０％的目标要求，现就电力行业增值税税率调整相应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电力行业增值税税率由１７％调整到１６％后，省级电网企业含税输配电价水平和政府性基

金及附加标准降低、期末留抵税额一次性退返等腾出的电价空间，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

二、以上规定自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执行。

三、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本通知规定，抓紧研究提出增值税税率调整相应降低

一般工商业电价具体方案，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并报我委（价格司）备案后实施。相应降低各省

（区、市）一般工商业输配电价水平。

四、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电网企业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做好宣传解释工作，确保上

述电价政策平稳实施。执行中遇到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报送我委（价格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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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８〕７９４号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石

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精神，为进一步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和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决定理顺居民用气门站

价格、完善价格机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理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建立反映供求变化的弹性价格机制

将居民用气由最高门站价格管理改为基准门站价格管理，价格水平按非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

格水平（增值税税率１０％）安排，各省（区、市）基准门站价格见附件。供需双方可以基准门站价格

为基础，在上浮２０％、下浮不限的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门站价格，实现与非居民用气价格机制衔

接。方案实施时门站价格暂不上浮，实施一年后允许上浮。

目前居民与非居民用气门站价差较大的，此次最大调整幅度原则上不超过每千立方米３５０

元，剩余价差一年后适时理顺。

上述方案自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０日起实施。

二、推行季节性差价政策，鼓励市场化交易

供需双方要充分利用弹性价格机制，在全国特别是北方地区形成灵敏反映供求变化的季节性

差价体系，消费旺季可在基准门站价格基础上适当上浮，消费淡季适当下浮，利用价格杠杆促进削

峰填谷，鼓励引导供气企业增加储气和淡旺季调节能力。

鼓励供需双方通过上海、重庆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等平台进行公开透明交易，充分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形成市场交易价格。

三、合理疏导终端销售价格，从紧安排调价幅度

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理顺后，终端销售价格由地方政府综合考虑居民承受能力、燃气企业经营

状况和当地财政状况等因素，自主决策具体调整幅度、调整时间等，调价前须按规定履行相关程

序。２０１８年如调整居民用气销售价格，原则上应在８月底前完成。

各地要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地方天然气输配价格监管降低企业用气成本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８５９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意见 ＞的通

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１７１号）等文件要求，加强省内管道运输和配气价格监管，减少供气中间环

节，降低过高的输配价格，并结合居民阶梯气价制度的完善，降低一档气销售价格调整幅度，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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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保障居民基本生活。

四、对低收入群体等给予适当补贴，保障基本民生

居民用气价格理顺后，对城乡低收入群体和北方地区农村“煤改气”家庭等给予适当补贴。

补贴由地方政府承担主体责任，中央财政利用大气污染防治等现有资金渠道加大支持力度。

五、工作要求

居民用气价格事关百姓切身利益，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高度重视、通

力合作，共同做好相关工作。

（一）精心组织方案实施。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做细方案，精心部署，加强市

场监测分析和预警，制定应急预案，及时排查可能出现的问题，完善应急措施，确保方案平稳实施。

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主动加强与地方价格主管部门沟通协商，认真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二）保障天然气市场平稳运行。有关部门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加强生产组织和供需衔

接，保障市场平稳运行。门站价格允许浮动后，供气企业要与下游燃气企业充分沟通，协商确定具

体门站价格。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调整前，燃气企业不得擅自停气或临时增加限购措施。各地

要加大价格检查和巡查力度，依法查处通过改变计价方式、增设环节、强制服务等方式提高或变相

提高价格以及串通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正常秩序。

（三）做好低收入群体等补贴工作。各地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进一步摸清底数，结合本地实

际制定具体方案，可采取发放补助、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措施，确保低收入群体、北方地区农

村“煤改气”家庭等生活水平不因理顺居民用气价格而降低。

（四）加强宣传解释。各地出台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调整方案时，要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准

确解读政策意图，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确保方案平稳实施。

此外，天然气增值税税率由１１％降低至１０％，现行非居民基准门站价格也作了相应调整，统

一执行附件中价格水平。各地要综合考虑门站价格调整及增值税税率下调对省内运销环节的影

响等因素，统筹安排好终端销售价格，将税率下调的好处全部让利于终端用户。

附件：各省（区、市）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表

附件

各省（区、市）天然气基准门站价格表

单位：元／千立方米（含１０％增值税）

省份 基准门站价格 省份 基准门站价格

北京 １８８０ 湖北 １８４０

天津 １８８０ 湖南 １８４０

河北 １８６０ 广东 ２０６０

山西 １７９０ 广西 １８９０

内蒙古 １２３０ 海南 １５３０

辽宁 １８６０ 重庆 １５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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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１６５０ 四川 １５４０

黑龙江 １６５０ 贵州 １６００

上海 ２０６０ 云南 １６００

江苏 ２０４０ 陕西 １２３０

浙江 ２０５０ 甘肃 １３２０

安徽 １９７０ 宁夏 １４００

江西 １８４０ 青海 １１６０

山东 １８６０ 新疆 １０４０

河南 １８９０

注：山东交气点为山东省界。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证券期货业

监管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８〕９１７号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监会：

你会《关于申报证券期货业监管费收费标准的函》（证监函〔２０１７〕３１６号）收悉。按照《财政

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５〕２０号）有关规定，现就证券期货业监管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证券期货业监管费标准

（一）业务监管费标准。对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取证券业务监管费，按股票交易额的０．

０２‰收取。对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收取期

货业务监管费，按交易额的０．００１‰收取。

（二）机构监管费标准。对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经纪公司收

取的机构监管费，按照《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停征 免征和调整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

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８〕３７号）有关规定，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暂免征收。

二、证券、期货、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考试费标准，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

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号）有关规定执行，在国家规定

的收费标准上限范围内按成本补偿原则自行确定。

三、你会应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自觉规范收费行为，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

和提高收费标准，切实维护企业和群众的合法权益。

四、证券期货业业务监管费标准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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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核发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监管费等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４号）同时废止。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停征免征和调整
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税〔２０１８〕３７号　　　　　二一八年四月十二日

公安部、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发展改革委、物价局，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为进一步减轻社会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现就停征、免征和调整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

政策通知如下：

一、自２０１８年４月１日起，停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二、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ｌ日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暂免征收证券期货行业机构监管费。

三、自２０１８年８月ｌ日起，停征专利收费（国内部分）中的专利登记费、公告印刷费、著录事项

变更费（专利代理机构、代理人委托关系的变更），ＰＣＴ（《专利合作条约》）专利申请收费（国际阶

段部分）中的传送费；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专利年费的减缴期限由自授予专利权当年起６年内，

延长至１０年内；对符合条件的发明专利申请，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期限屈满前（已提交

答复意见的除外），主动申请撤回的，允许退还５０％的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四、上述收费的清欠收入，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渠道全额上缴中央和地方国库。

五、各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做好经费保障工作，妥善安排相关部门和单位预算，保障其依法履行

职责。

六、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及时制定出台相关配套措施，确保相

关政策落实到位。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同意收取法律
职业资格考试考务费的复函

财税〔２０１８〕６５号　　　　　二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司法部：

你部《关于商请将国家司法考试考务（试）费项目变更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考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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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费项目的函》（司发函［２０１８］１２５号）收悉。经研究，根据《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审批管理暂

行办法》（财综［２００４］１００号）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财税［２０１６］３３号）有关规定，现将有

关事项函复如下：

一、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

见〉的通知》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有关规

定，为确保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意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在组织法律职业资

格考试时，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各省）司法行政机关收取考务

费，各省司法行政机关向报考人员收取考试费。同时，取消司法考试考务费和考试费。

二、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务费的收费标准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全国

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号）要求执行，考试费由各省级

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制定具体收费标准。

三、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中心收取考务费收入应全额上缴中央国库，纳入中央财政预算。具

体收缴方式按照《关于司法部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财办库［２０１６］４０３号）

有关规定执行。各省司法行政机关收取的考试费收入应全额上缴省级国库，具体收缴办法按照省

级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四、收费单位应按财务隶属关系分别使用财政部和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财政票据。

五、收费单位应严格执行上述规定，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并自觉接受财政、

市场监督管理、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六、本文自印发之日起执行。《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同意收取司法考试考务费等收费项目的

复函》（财综［２００２］６号）同时废止。

交通运输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进一步放开港口部分收费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交水发（２０１８）７７号　　　　　二一八年六月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运输厅〈委〉、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

务管理局，各直属海事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规范港口收费，促进港口行业高质量发展，决定放开港口

部分收费，实行市场调节，同时规范船舶护航和监护使用拖轮收费。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放开港口部分收费

放开驳船取送费和特殊平舱费，实行市场调节，纳入港口作业包干费计费范围，由提供服务的

港口经营人与船方、货方或其代理人协商确定收费标准。港口经营人不得在港口作业包干费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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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驳船取送、特殊平舱作业单设项目收费。

二、加强和规范拖轮费管理

除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外，任何部门、单位不得强制要求使用拖轮进行

护航或监护。

液化天然气船舶在港区内航行，按照液化天然气船舶安全作业标准规范等要求必须使用拖轮

进行护航的，拖轮费按《港口收费计费办法》有关规定执行；其他船舶在港区内航行，自愿申请使

用拖轮进行护航的，拖轮费由船方或其代理人与拖轮服务提供方协商确定。船舶在港区外航行，

自愿申请使用拖轮或者根据有关规定使用拖轮护航的，拖轮费由船方或其代理人与拖轮服务提供

方协商确定。

大、中型液化天然气船舶在港口靠泊时，按照液化天然气船舶安全作业标准规范等要求，必须

使用消拖两用船进行监护的，相关收费按实际工作时间折算成拖轮艘次计费，实际工作时间每５

小时计为１拖轮艘次（不足５小时按５小时计），每拖轮艘次费率按照《港口收费计费办法》规定

执行。

三、确保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各港口经营人要在２０１８年７月底前，严格对照《港口收费计费办法》和本通知规定开展自查

自纠，填写港口经营人收费情况表（附件），并将自查自纠情况报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价格

主管部门。所在地相关部门要对辖区内港口及时进行督导，并将督导报告（附港口经营人收费情

况表）于１１月底前报各省级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和价格主管部门，由省级相关部门汇总后

于２０１８年底前报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两部门将对各地港口收费落实情况进行抽查。

本通知适用于沿海、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及其他所有对外开放港口，自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０日起执

行，以前规定与本通知规定不符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交通部关于加强港口拖轮经营市场管理

的通知》（交水发［２００７］３２６号）同时废止。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０１号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６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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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６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 ８７６５ ９０６５ ６．７１ ８８６５ ９１６５ ６．７８ ８９６５ ９２６５ ６．８６

９２＃汽油 ９３０９ ９６０９ ７．１６ ９４０９ ９７０９ ７．２３ ９５０９ ９８０９ ７．３１

９５＃汽油 ９８５３ １０１５３ ７．７１ ９９５３ １０２５３ ７．７９ １００５３ １０３５３ ７．８７

０
!

车用柴油 ７７５０ ８０５０ ６．８５ ７８５０ ８１５０ ６．９３ ７９５０ ８２５０ ７．０２

"

１０
!

车用柴油 ８２３３ ８５３３ ７．２６ ８３３３ ８６３３ ７．３４ ８４３３ ８７３３ ７．４３

０
!

普通柴油 ７７５０ ８０５０ ６．８５ ７８５０ ８１５０ ６．９３ ７９５０ ８２５０ ７．０２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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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经济信息委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　四川省能源局关于印发

《２０１８年度推进电力价格改革若干措施》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０２号　　　　　二一八年四月十七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办）、经济和信息化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经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工作联席会议２０１８年第一次会议审定，现将《２０１８年度推进电力价

格改革若干措施》印发你们，请结合各项措施牵头单位印发的具体实施方案认真贯彻落实。

２０１８年度推进电力价格改革若干措施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切实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和省委省政府各

项决策部署，围绕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和价格机制改革目标任务，按照“发挥市场机制、加强政府监

管、降低电价水平、兜住民生底线”的方向，着力创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现代经济体系良

好电价环境，在继续实施去年推进电力价格改革措施的基础上，结合今年实际，制定如下措施。

一、加快推进省属电网输配电价改革和同价工作。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制定地方电网

和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７〕２２６９号），推进省属电网输配电价改革，

实现“两同价”，即省属电网（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所属全资、控股供电公司）与省级电网（国

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供区）输配电价同价（用户承担的省属电网配电价格与省级电网输配电价之和

不高于直接接入相同电压等级对应的现行省级电网输配电价）、目录销售电价同价（省属电网与

省级电网执行同一目录销售电价表）。纵深推进全省电力要素市场化改革，在全省基本实现电力

要素自由流动、竞争公平有序，普惠四川不同区域用户，建立省级电网与省属电网有机统一的电价

体系，以“大同价”实现全省不同性质电网的公平竞争。（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财政厅、省国资委、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省能源投资集团）

二、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要求，２０１８年分两次降

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四川能源监管办、

省能源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三、推进风电和光伏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四川电网除分布式风电、光伏和光伏扶贫项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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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风电、光伏丰水期（６－１０月）上网电量参与外送电力市场，参照丰水期外送电平均价格进行

结算。（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参加单位：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国网

四川省电力公司）

四、组织实施好电能替代输配电价政策。为促进新兴行业发展和电能替代，刺激用电量增长，

消纳我省丰富水电资源，对高炉渣提钛行业和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以后新建改造电窑炉，自２０１８年１

月１日起按照新建和改造燃煤锅炉电能替代输配电价政策执行，享受电能替代相关政策。（牵头

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国网四川省电力

公司）

五、切实解决城乡居民用电同价。四川电网新改制供电公司、我省省属电网和地方电网供区

范围内，农村居民生活用电价格高于当地电网县城居民生活用电价格的，且高于四川电网居民生

活目录销售电价的，自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降低至本地电网县（区）城镇居民生活用电价格水平。

（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

六、组织实施好直购电政策。扩大直购电量规模到５５０亿千瓦时左右，电力用户可通过售电

公司参与直接交易。２０１７年已纳入直购电范围的企业原则上保持不变，新增一批符合国家产业、

环保和节能减排政策的年用电量３００万千瓦时及以上大工业用户、年用电量２０００万千瓦时及以

上大型商业用户，以及电能替代用户。尚未纳入全省输配电价核定范围的独立地方电网企业，供

电范围内的大工业用电量可按年趸售电量中全部大工业用电量比例参加直接交易，输配电价按趸

售区电网企业接入电压等级收取，大工业基本电费按趸售电量中大工业电量及四川电网基本电价

折算电度电价标准（０．０７６元／千瓦时）计算。（牵头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参加单位：省发展改

革委、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

七、组织实施好三州和雅安留存电量政策。组织实施２０１８年度甘孜、阿坝、凉山州、雅安市留

存电量实施方案，支持甘眉工业园区、成阿工业园区、成甘工业园区、德阿产业园区等“飞地”园区

使用留存电量。实行留存电量计划年中评估调整机制。（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

化委；参加单位：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八、实施丰水期临时性富余电量政策。丰水期工业企业用电量超过基数的增量部分确定为富

余电量。富余电量交易价格为０．０８元／千瓦时—０．１２元／千瓦时，通过月度复式竞价撮合交易方

式实施。尚未纳入全省输配电价核定范围的独立地方电网企业，供电范围内的符合富余电量条件

的大工业用户打捆参加富余电量交易的，输配电价按趸售区电网企业接入电压等级收取。（牵头

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国网四川省电力

公司）

九、实行丰水期居民生活电能替代电价。为鼓励居民夏季增加用电，减少丰水期水电弃水，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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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６月１日起至１０月３１日，对四川电网（含与直供区同价的“子公司改分公司”、全资及控

股供电公司居民用户）和省属电网同价区域内“一户一表”居民用户，试行电能替代电价，在维持

现行阶梯电价制度基础上，对月用电量在１８１千瓦时至２８０千瓦时部分的电价下移０．１５元／千瓦

时，月用电量高于２８０千瓦时部分的电价下移０．２０元／千瓦时。所需电价空间除通过丰水期风电

和光伏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筹集外，其余部分由降低丰水期水电非市场化电量上网电价进行弥

补。（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四川能源监管办、省能源局，国网四

川省电力公司）

十、建立统调统分公用燃煤机组电价补偿机制。结合深化电价改革进程和我省“十三五”期

间关停燃煤机组补偿相关政策，统筹包括国家取消和降低部分政府基金及附加、留川电量价差收

入、丰水期水电外送电价差等电价空间，建立统调统分公用燃煤机组电价补偿机制，明确实施范

围、补偿原则及标准等。（牵头单位：省发展改革委；参加单位：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四川能源监管

办、省能源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十一、制定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制定地方电网和增量配电网配

电价格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７〕２２６９号），按照深入推进电力体制改革总体要求，结合四

川实际，制定增量配电网配电价格定价办法，促进增量配电网建设和配电业务健康发展。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２０１８年我省丰水期试行
居民生活用电电能替代价格政策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０３号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水电投资集团，华蓥山广能集团四方电力公司，有

关发电企业：为促进我省丰水期富余电量消纳，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根据电力体制改革、电价

改革及电能替代有关政策，经省政府同意，我省２０１８年继续试行丰水期居民生活用电电能替代价

格政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２０１８年丰水期（６－１０月）对四川电网直供区，与直供区居民生活用电同价的四川电网所

属“子公司改分公司”、全资和控股供电公司供区，以及省属电网（省水电投资集团和华蓥山广能

集团四方电力公司）与四川电网直供区居民生活用电同价的供区，继续试行居民生活用电电能替

代价格政策。

二、２０１８年丰水期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价格政策执行方式与２０１７年一致，即在维持现行阶梯电

价制度不变的基础上，对丰水期城乡“一户一表”居民用户月用电量在１８１千瓦时至２８０千瓦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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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电价下移０．１５元／千瓦时，月用电量高于２８０千瓦时部分的电价下移０．２元／千瓦时，现行低

谷时段电价、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免费用电基数等政策保持不变。

三、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继续按照我委《关于丰水期居民生活电能替代操作方案的函》（川发

改价格函〔２０１７〕７６９号）批复，做好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价格政策具体实施工作。省属电网应准确

统计本供区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下移电费电价空间额度，并报我委核定。

四、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价格政策所需电价空间优先通过四川电网除分布式风电、光伏和光伏

扶贫项目以外的风电、光伏丰水期参与外送电量上网电价市场化筹集，其余部分由降低丰水期四

川电网（含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直供区、“子公司改分公司”、全资及控股供电公司、岷江水电和明

星电力）收购的除参与特殊扶持电量的非市场化水电电量，以及西南电网调度的留川非市场化水

电电量上网电价进行弥补。

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和省属电网应按月将丰水期居民生活用电电能替代价格政策执行情

况报我委。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我省部分地区城乡

居民用电同价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０９号　　　　　二一八年五月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水电投资集团：

为加快推进解决我省城乡居民用电同价问题，切实减轻农村居民用电负担，经省政府同意，决

定对城乡居民用电实行同价。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四川电网新改制供电公司以及我省省属电网和地方电网供区范围内，由本地价格主管部

门批复的农村居民生活用电价格高于本供区县（区）城镇居民生活用电价格，且高于或等于四川

电网居民生活目录销售电价的，自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降低至本供区县（区）城镇居民生活用电目

录销售电价标准。本地农村居民生活用电价格高于四川电网直供区，但本供区县（区）城镇居民

生活用电价格低于四川电网直供区的，将农村居民生活用电价格降至四川电网居民生活用电目录

销售电价。农村和城镇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均低于四川电网直供区的，本次暂不调整。

二、已执行城乡“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家庭免费用电基数政策的供电企业，免费用电基数

维持不变，免费用电电价按本次同价后的目录销售电价执行；未执行“低保户”和农村“五保户”家

庭免费用电基数政策的供电企业，可暂不执行该项政策。执行上述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价政策

后，涉及居民生活用电低谷电价暂不扩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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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市（州）、扩权试点县（市、区）价格主管部门应及时做好上述城乡居民电价调整工作，加

强对城乡居民用电同价政策的宣传解释和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同时督促各供电企业严格执行本次

电价调整政策，确保本项惠及农村居民的措施落实到位。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１０号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根据３月２８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４月４日财政部印发《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

税［２０１８］３２号），自５月１日起降低部分行业和货物增值税税率，其中成品油增值税税率由１７％

降低至１６％。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９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国内成品油价格因增值税税率调整相应

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８年４月３０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因增值税税率调整相应下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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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 ８６９０ ８９９０ ６．６５ ８７９０ ９０９０ ６．７３ ８８９０ ９１９０ ６．８０

９２＃汽油 ９２２９ ９５２９ ７．１０ ９３２９ ９６２９ ７．１８ ９４２９ ９７２９ ７．２５

９５＃汽油 ９７６９ １００６９ ７．６５ ９８６９ １０１６９ ７．７３ ９９６９ １０２６９ ７．８０

０
!

车用柴油 ７６８５ ７９８５ ６．７９ ７７８５ ８０８５ ６．８８ ７８８５ ８１８５ ６．９６

０
!

普通柴油 ７６８５ ７９８５ ６．７９ ７７８５ ８０８５ ６．８８ ７８８５ ８１８５ ６．９６

"

１０
!

车用柴油 ８１６４ ８４６４ ７．２０ ８２６４ ８５６４ ７．２８ ８３６４ ８６６４ ７．３７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２０１８年度清费减负重点

工作和省级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２５号　　　　　二一八年五月七日

省级有关部门，各市（州）及扩权县（市）发展改革委（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１７〕

１９４１号）总体部署，根据《２０１８年四川省价格工作及改革方案》、《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８年版）》

（以下简称《定价目录》）等规定，现将２０１８年度我省清费减负重点工作和省级政府定价涉企经营

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予以公布，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要严格按照《定价目录》，规范管理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

凡列入《定价目录》的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必须按规定的管理权限和程

序报批。未按规定报批的收费项目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收费。未列入《定价目录》的服务性收

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服务单位根据成本及市场情况自主确定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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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政府关于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有

关政策要求，全面清理规范中介服务收费。审批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委托开展的技术性服务活动，

必须通过竞争方式选择服务机构，服务费用由审批部门支付并纳入部门预算。政府有关部门建设

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类电子政务平台应免费向企业和社会开放，不得利用电子政务平台从事商业

活动；利用电子政务平台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需引入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的，不得参与电

子认证服务经营或收取费用，不得强制企业购买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利用电子政务平台提供政

府公开信息和办理有关业务，不得以技术维护费、服务费、电子介质成本费等名义收取经营服务性

费用。

三、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行业协会商会一律不得利用主管部

门行政职能或行业规定强制企业入会；不得利用行业影响力以评比表彰、评审达标等方式违规收

费；会费档次过多、标准过高的，要按照相关要求调整会费档次、降低会费标准，鼓励会费结余较多

的行业协会商会主动减免会员企业会费。

四、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落实好“三项目录清单”制度，清单外收费一律不得实行政府定价，

实行目录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增加政策透明度。

五、各执收单位（机构）要切实规范收费行为，严格实行收费公示制度，提高涉企收费透明度。

收费公示的具体内容包括执收单位（机构）名称、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计价单位、收费依据、收费

范围、收费性质、投诉电话等。公示形式可以是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公示牌、公示栏等。

六、各职能部门要加强收费监管力度，规范收费行为，健全收费举报制度，严肃查处乱收费行

为，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

附件：２０１８年四川省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２０１８年四川省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收费项目
行业主管
部门

收费文件
收费范围
和对象

收费标准 执收单位

１ 地（矿）产交易手续
费

国土 川价发［２００６］２２９号 企 业 和
个人

２ 公证服务收费 司法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
３１０号

企 业 和
个人

３ 司法鉴定服务收费 司法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
２１１号

企 业 和
个人

４ 生猪定点屠宰服务
收费

农业
川办函［２００７］２４６号
及各县级人民政府
收费文件

企 业 和
个人

详见文件

地（矿）产交易中心
（所）

公证机构

司法鉴定（站）所

生猪定点屠宰机构

备注：１、目录清单中的相关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由定价部门负责解释，具体收费标准详见文件。
　　 ２、２０１８年，四川省无省级设立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进出口环节涉企经营服务收费项目，无省级设
立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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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转发《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停征免征和调整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２６号　　　　　二一八年五月七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

现将《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停征免征和调整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８〕３７号）转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关于停征免征和调整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８］３７号 ）（见本

期价格公报部委文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３０号　　　　　二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１日２４时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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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 ８８６０ ９１６０ ６．７８ ８９６０ ９２６０ ６．８５ ９０６０ ９３６０ ６．９３

９２＃汽油 ９４１０ ９７１０ ７．２４ ９５１０ ９８１０ ７．３１ ９６１０ ９９１０ ７．３８

９５＃汽油 ９９５９ １０２５９ ７．８０ １００５９ １０３５９ ７．８７ １０１５９ １０４５９ ７．９５

０
!

车用柴油 ７８５０ ８１５０ ６．９３ ７９５０ ８２５０ ７．０２ ８０５０ ８３５０ ７．１０

"

１０
!

车用柴油 ８３３９ ８６３９ ７．３５ ８４３９ ８７３９ ７．４３ ８５３９ ８８３９ ７．５２

０
!

普通柴油 ７８５０ ８１５０ ６．９３ ７９５０ ８２５０ ７．０２ ８０５０ ８３５０ ７．１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我省一般

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３２号　　　　　二一八年五月十三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５００

号），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我省电网企业相关电力价格调整事项通知如下。

一、四川电网（含２０１６年及以后新改制供电公司）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目录销售电价每千

瓦时下调０．８５分钱，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输配电价和趸售工商业电价同步下调。四川电网供

区内现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价格低于本通知公布的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的，销售电价水平

暂维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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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消四川电网大工业用电目录销售电价中氯碱、电炉钢、电炉铁合金、电解铝、电石、黄磷

和采用离子膜法工艺的氯碱优待类别，以及趸售工商业用电中采用离子膜法工艺的氯碱优待类

别，分别按相同电压等级的大工业用电和趸售工商业用电目录销售电价执行。

三、大工业两部制电力用户可自愿选择按变压器容量或合同最大需量缴纳电费，也可选择按

实际最大需量缴纳电费。逐步实现符合变压器容量要求的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选择执行大工

业两部制电价。

四、清理规范产业园区、商业综合体等经营者向转供电用户在规定销售电价之外收取的各类

加价。产业园区经营的园区内电网，可自愿选择移交电网企业直接供电或按规定申请改制为增量

配电网。商业综合体等经营者应按规定销售电价向租户收取电费，相关共用设施用电及损耗应通

过租金、物业费、服务费等方式协商解决；或者按规定销售电价向电网企业缴纳电费，由所有用户

按各分表电量公平分摊。

五、上述政策自２０１８年４月１日起执行，四川电网供区内未与直供区同价的低价区，暂不调

整。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应利用本次趸售工商业用电降价空间，尽快同步制定地方电网一般工商业

及其他用电电价调整方案，并报我委备案；省属电网（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全资、控股县级电力公

司，以及华蓥山广能集团四方电力公司）调价方案由我委另行发文明确。

六、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确保本次电价调整及时落实到位，并做好舆情

监测、宣传解释和监督检查工作。有关供电企业务必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电价政策。执行中遇到问

题，请及时报告我委。

附件：１．四川电网输配电价表

　　 ２．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表

　　 ３．四川电网趸售目录电价表

附件１

四川电网输配电价表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基本电价

不满１千伏 １—１０千伏 ３５千伏 １１０千伏 ２２０千伏 最大需量
（元／千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安·月）

一、一般工
商 业 及 其
他用电

０．４３６８ ０．４１２５ ０．３８８２

二、大工业
用电

０．１９９８ ０．１７２７ ０．１３５ ０．１０９ ３９ ２６

注：１．表中电价含增值税、线损及交叉补贴，不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２．参与电力市场化交易的电力用户输配电价水平按上表执行，并按规定征收政府性基金及附加。政府性基金
及附加的具体征收标准以现行目录销售电价表中征收标准为准。其他电力用户继续执行现行目录销售电价政

策。过渡期间，２０１７年之前参与直接交易的存量１１０千伏、２２０千伏电压等级大工业用电输配电价，暂按原标准执
行；留存电量、富余电量、电能替代等输配电价按专项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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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综合线损率按６．４０％计算，实际运行中线损率超过６．４０％带来的风险由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承担，低于６．４０％的收益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和用户各分享５０％。

附件２

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表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基本电价

不满
１千伏

１—１０
千伏

３５
千伏

１１０
千伏

２２０
千伏

最大需量
（元／千瓦
·月）

变压器
容量

（元／千伏安
·月）

一、居民生活用电

（一）合表居民用电 ０．５４６４ ０．５３６４ ０．５３６４

（二）“一户一表”居民用电

其中

月用电量 １８０千瓦
时及以内部分

０．５２２４ ０．５１２４ ０．５１２４

月用电量１８０至２８０
千瓦时部分

０．６２２４ ０．６１２４ ０．６１２４

月用电量超过 ２８０
千瓦时部分

０．８２２４ ０．８１２４ ０．８１２４

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０．８０７５ ０．７９２５ ０．７７７５

三、大工业用电 ０．５７７４ ０．５５７４ ０．５３７４ ０．５１７４ ３９ ２６

四、农业生产用电 ０．５６０１ ０．５５０１ ０．５４０１

其中：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 ０．２５２１ ０．２４２１ ０．２３２１

注：１．上表所列价格，除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外，均含农网还贷资金２分／千瓦时。核工业铀扩散厂和堆化工厂生

产用电农网还贷资金按０．３分／千瓦时征收，用电价格在表列基础上降低１．７分／千瓦时；抗灾救灾用电免征农网

还贷资金，用电价格在表列基础上降低２分／千瓦时。

　 ２．上表所列价格均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０．５２分／千瓦时，国家级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免征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基金。

　 ３．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０．６２分／千瓦时。

　 ４．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其中：居民生活用电按０．１分／千瓦时计征，其

余用电按１．９分／千瓦时计征。汶川地震重灾区大工业、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按

１．８分／千瓦时执行，用电价格在表列基础上降低０．１分／千瓦时。

附件３

四川电网趸售目录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分类

县级趸售 县以下趸售

１－１０千伏 ３５－１１０千伏
以内

１１０千伏
及以上

１－１０千伏 ３５－１１０千伏
以内

１１０千伏
及以上

一、居民生
活用电

０．３７３４ ０．３７３４ ０．３５８４ ０．３９３４ ０．３９３４ ０．３７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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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商业
用电

０．６０９５ ０．５９９５ ０．５８４５ ０．６２９５ ０．６０９５ ０．５９４５

三、农业生
产用电

０．４６４７ ０．４５４７ ０．４３９７ ０．４６４７ ０．４５４７ ０．４３９７

其中：贫困
县 农 业 排
灌用电

０．１７６７ ０．１７１７ ０．１５６７ ０．１７６７ ０．１７１７ ０．１５６７

注：１．上表所列价格，除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外，均含农网还贷资金２分／千瓦时。
　 ２．上表所列价格均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０．５２分／千瓦时，国家级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免征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基金。

　 ３．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０．６２分／千瓦时。
　 ４．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其中：居民生活用电按０．１分／千瓦时计征，其
余用电按１．９分／千瓦时计征。汶川地震重灾区工商业用电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征收标准按１．８分／千瓦时执行，
用电价格在表列基础上降低０．１分／千瓦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经信委

国家能源局四川监管办　四川省能源局关于

推进２０１８年丰水期风电光伏发电市场化交易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３４号　　　　　二一八年五月十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能源局、办）、经济和信息化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

有关发电企业：

为进一步深化电力市场建设，推进我省风电光伏发电市场化交易，经省政府同意，２０１８年四

川电网风电和光伏丰水期上网电量继续参与市场化交易，并优先参与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交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２０１８年丰水期（６－１０月）四川电网（含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直供区、“子公司改分公司”、

全资及控股供电公司、岷江水电和明星电力，下同）除分布式风电、分布式光伏和光伏扶贫项目以

外的风电、光伏上网电量，由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每月通过四川电力交易平台采取挂牌方式代居

民用户优先采购。参与优先采购的风电和光伏发电企业，其全部上网电量按 ０．２１元／千瓦时

（２０１８年丰水期中长期外送电量加权平均上网电价水平）结算。二、丰水期风电、光伏发电电量按

２０１８年丰水期中长期外送电量加权平均上网电价结算后，低于我省公用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

形成的价格空间，用于实施居民生活电能替代。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在结算时，对按政府相关文

件要求参与直接交易的风电和光伏发电企业，其直接交易电价高于风电、光伏发电参与居民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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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市场化交易结算价格的部分，应从其上网电费中扣除，一并形成实施居民生活电能替代价格

政策的电价空间。

三、请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四川电力交易中心做好风电、光伏发电市场化交易结算，并按要

求向有关部门报送执行情况。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省属电网一般

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４１号　　　　　二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相关市（州）发展改革委，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我委《关于降低我省一般工商业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３２号），现

将省属电网相关电力价格调整事项通知如下。

一、省属电网（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全资、控股县级电力公司、川煤集团四方电力公司）一般

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含未并价的非居民照明、非工业及普通工业、商业用电，下同）销售电价与省

级电网同价或高于省级电网现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目录电价的，每千瓦时下调０．８５分钱。

省属电网供区内现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价格低于现行省级电网目录销售电价的，销售电价水

平暂维持不变。

二、取消省属电网大工业用电销售电价中氯碱、电炉钢、电炉铁合金、电解铝、电石、黄磷和采

用离子膜法工艺的氯碱优待类别，分别按相同电压等级的大工业用电销售电价执行。

三、大工业两部制电力用户可自愿选择按变压器容量或合同最大需量缴纳电费，也可选择按

实际最大需量缴纳电费。逐步实现符合变压器容量要求的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选择执行大工

业两部制电价。

四、清理规范产业园区、商业综合体等经营者向转供电用户在规定销售电价之外收取的各类

加价。产业园区经营的园区内电网，可自愿选择移交电网企业直接供电或按规定申请改制为增量

配电网。商业综合体等经营者应按规定销售电价向租户收取电费，相关共用设施用电及损耗应通

过租金、物业费、服务费等方式协商解决；或者按规定销售电价向电网企业缴纳电费，由所有用户

按各分表电量公平分摊。

五、上述政策自２０１８年４月１日起执行。

六、有关供电企业务必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电价政策。执行中遇到问题，请及时报告我委。

９２



附件：省属电网销售电价调整表

附件

省属电网销售电价调整表

单位：分／千瓦时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
市（州）

调整类别 下调额度

１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普格电力有
限公司

２ 四川省水电集团金阳电力有限公司

３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美姑电力有
限公司

凉山

商业用电 ０．８５

商业用电 ０．８５

商业用电 ０．８５

４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万源市龙源
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达州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０．８５

５ 四川能投宜宾电力有限公司
宜宾

（宜宾县）
县城、农村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
电，农村变台总表价

０．８５（其中
农村变台总
表 价 下 调
０．３２）

６ 四川能投筠连电力有限公司

７ 四川能投屏山电力有限公司

８ 四川能投兴文电力有限公司

９ 四川能投高县电力有限公司

１０ 四川能投珙县电力有限公司

宜宾

商业用电 ０．８５

非居民照明、非工业及普通工
业、商业用电

０

非居民照明、商业用电 ０．８５

非居民照明、商业用电 ０．８５

商业用电 ０．８５

１１ 四川省水电集团大竹电力有限公司

１２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渠县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３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开江明月电
力有限公司

达州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０．８５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０．８５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０．８５

１４ 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 商业用电 ０．８５

１５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永安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６ 四川省平武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０．８５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０

１７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青川电力有
限公司

广元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０．８５

１８ 四川省水电集团江源电力有限公司 成都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０．８５

１９ 华蓥市地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广安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０．８５

２０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资中龙源电
力有限公司

内江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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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泸州玉宇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泸州

（合江县）
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０．８５

２２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德格格萨尔
电力有限公司

甘孜
非居民照明、非工业及普通工
业、商业用电

０

２３ 华蓥山广能集团四方电力公司 广安
非居民照明、非工业及普通工
业、商业用电

０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省属电网

电价管理权限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４４号　　　　　二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各市（州）及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委（局），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省煤炭产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四川省定价目录 ＞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

１９９号）规定，省属电网企业输配电价、销售电价及其调度的发电企业上网电价由我委管理。现将

有关电价管理权限明确如下。

一、省属电网（目前为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全资、控股县级电力公司，以及省煤炭产业集团所

属的四方电力公司）输配电价、销售电价及其调度的发电企业上网电价由我委管理。

二、省属电网城乡居民用电同价工作，仍由原定价部门按《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推进

我省部分地区城乡居民用电同价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０９号）规定完成调整工

作。原定价部门正在办理的其他涉及省属电网电价事项，请及时与我委衔接并移交我委办理。同

时尽快整理与省属电网相关的正在执行的有效电价文件，并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１日前将文件原件以

县（区）为单位集中报送我委（联系人：蒋欢欢０２８－８６７０５９５１ｓｃｊｇｃ２０１８＠１６３．ｃｏｍ）。

三、省属电网电价管理权限移交我委后，原定价部门应协助我委管理省属电网电价，对其电价

管理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意见，接受我委委托论证、调研、测算电价管理方案等，确保省属电网电价

管理政策平稳过渡。

附件：省属电网企业名单

附件

省属电网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在市（州）／县

１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普格电力有限公司 凉山

２ 四川省水电集团金阳电力有限公司 凉山

１３



３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美姑电力有限公司 凉山

４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万源市龙源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达州

５ 四川能投宜宾电力有限公司 宜宾（宜宾县）

６ 四川能投筠连电力有限公司 宜宾

７ 四川能投屏山电力有限公司 宜宾

８ 四川能投兴文电力有限公司 宜宾

９ 四川能投高县电力有限公司 宜宾

１０ 四川能投珙县电力有限公司 宜宾

１１ 四川省水电集团大竹电力有限公司 达州

１２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渠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达州

１３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开江明月电力有限公司 达州

１４ 四川昭觉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

１５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永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绵阳

１６ 四川省平武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

１７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青川电力有限公司 广元

１８ 四川省水电集团江源电力有限公司 成都

１９ 华蓥市地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广安

２０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资中龙源电力有限公司 内江

２１ 泸州玉宇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泸州（合江县）

２２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德格格萨尔电力有限公司 甘孜

２３ 华蓥山广能集团四方电力公司 广安

备注：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或省煤炭产业集团新增的全资、控股电力公司自动进入省属电网企业名单。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２０１８年富余电量输配电价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４５号　　　　　二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省水电投资经营集团，四川电力交易中心，有关售电

公司、发电企业、电力用户：

为鼓励工业企业开足马力扩大电力消费，建立工业企业用电增量带来的红利由发、供、用企业

共享的机制，进一步利用富余电量政策降低电力用户用电成本，促进丰水期富余水电消纳，经商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对今年我省富余电量输配电价有关政策进行调整并明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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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与上年富余电量政策平稳相衔接的原则，确定２０１８富余电量输配电价。四川电网供区

范围内大工业用户参加富余电量交易的，１１０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输配电价均改按０．１０５元／千瓦

时执行，２２０千伏电压等级输配电价按０．０８４９元／千瓦时执行。

二、尚未纳入全省输配电价核定范围的独立地方电网企业，供电范围内的符合富余电量条件

的大工业用户打捆参加富余电量交易的，输配电价仍按０．１０５元／千瓦时收取。地方电网应切实

将富余电量红利落实至对应的工业企业。

三、上述政策实施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０月，富余电量交易电价等其余电价政策按照《四川

省２０１８年省内电力市场化交易实施方案》（川经信电力〔２０１８〕２９号）中有关规定执行。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５１号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５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上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５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上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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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 ９１２０ ９４２０ ６．９７ ９２２０ ９５２０ ７．０５ ９３２０ ９６２０ ７．１２

９２＃汽油 ９６８５ ９９８５ ７．４４ ９７８５ １００８５ ７．５２ ９８８５ １０１８５ ７．５９

９５＃汽油 １０２５０ １０５５０ ８．０２ １０３５０ １０６５０ ８．０９ １０４５０ １０７５０ ８．１７

０
!

车用柴油 ８１００ ８４００ ７．１４ ８２００ ８５００ ７．２３ ８３００ ８６００ ７．３１

"

１０
!

车用柴油 ８６０４ ８９０４ ７．５７ ８７０４ ９００４ ７．６６ ８８０４ ９１０４ ７．７４

０
!

普通柴油 ８１００ ８４００ ７．１４ ８２００ ８５００ ７．２３ ８３００ ８６００ ７．３１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７６号　　　　　二一八年六月八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８年６月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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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８年６月８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 ８９９０ ９２９０ ６．８８ ９０９０ ９３９０ ６．９５ ９１９０ ９４９０ ７．０２

９２＃汽油 ９５４７ ９８４７ ７．３４ ９６４７ ９９４７ ７．４１ ９７４７ １００４７ ７．４９

９５＃汽油 １０１０５ １０４０５ ７．９１ １０２０５ １０５０５ ７．９８ １０３０５ １０６０５ ８．０６

０
!

车用柴油 ７９７５ ８２７５ ７．０４ ８０７５ ８３７５ ７．１２ ８１７５ ８４７５ ７．２１

"

１０
!

车用柴油 ８４７２ ８７７２ ７．４６ ８５７２ ８８７２ ７．５４ ８６７２ ８９７２ ７．６３

０
!

普通柴油 ７９７５ ８２７５ ７．０４ ８０７５ ８３７５ ７．１２ ８１７５ ８４７５ ７．２１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７８号　　　　　二一八年六月八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局，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中石化西南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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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中石化普光气田：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为进一步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

革，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８〕７９４号），现

转发你们。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经省政府同意，提出以下贯彻落实意

见，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居民用气门站价格安排

（一）从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０日起，在我省境内的所有天然气生产销售单位（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在

川单位，简称上游供气方）供城镇燃气经营企业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统一调整为每立方米１．５４元，

实现与非居民用气基准门站价格并轨。除门站价格外，上游供气方不得收取其他费用。

（二）从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０起，供需双方可以基准门站价格为基础，在上浮２０％、下浮不限的范围

内协商确定具体门站价格。城镇燃气企业与上游供气方要根据居民用气负荷特点，积极充分协

商，共同议定居民用气门站价格上下浮动季节时段与幅度，并在年度供用气合同中予以明确，合同

一经签订，严格执行。上游供气方不得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单方面上浮门站价格。省内产区可与

上游供气方充分谈判协商，争取较为有利的价格。

二、合理安排居民用气销售价格

（一）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理顺后，各地应结合门站价格调整、配气价格核定、居民用气阶梯价

格制度完善以及天然气增值税率下调对终端销售环节的影响，综合考虑居民承受能力、燃气企业

经营状况和当地财政状况等因素，合理疏导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从紧安排调价幅度，原则上销

售价格调整幅度不得高于上游调价幅度。居民用气销售价格调整工作，原则上应在８月底前完

成。

（二）各地在调整居民用气销售价格时，须按规定履行相关程序。对于已经建立居民用气销

售价格与上游价格联动（顺调）机制的且联动（顺调）机制经过听证的，可按联动机制有关规定和

程序调整价格。

（三）对学校、社会福利场所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如调价后高于非居民气价的，以

上用户可自主选择执行居民气价或非居民气价类别，一经选定，应在１２个月内保持不变并以供售

气合同形式约定。

三、加快建立完善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

为适应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的需要，各地要加快建立完善居民用气销售价格与上游供气

价格联动机制，明确联动周期和联动幅度等事项，并按有关机制及时调整居民用气销售价格。

四、补贴政策

补贴由地方政府承担主体责任，要通过统筹安排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各项补助，确保低收入

群体不因民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的调整而降低生活水平。

五、加强市场监管和舆论宣传引导

（一）有关部门和天然气生产经营企业要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稳定，加强生产组织和供需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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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保障资源稳定供应和市场平稳运行。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调整前，城镇燃气经营企业不得

擅自停气或临时增加限购措施。各地要加大价格检查监督和巡查力度，依法查处通过改变计价方

式、增设环节、强制服务等方式提高或变相提高价格以及串通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天然

气市场秩序。

（二）各地要认真做好此次居民用气价格调整的宣传解释工作，加强与当地新闻媒体的沟通

和联系，引导社会舆论准确把握和解读相关政策规定及政策意图，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及时回应社

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环境，积极争取社会共识，确保方案稳妥实施。有关情况要及时向省上报

告。

附件：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理顺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规〔２０１８〕７９４号）（见本

期价格公报部委文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９６号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以及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５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

机制下调》，现将成品油价格调整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２７

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５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讯《国内成品油价格按机制下调》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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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附件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零售价格表

品名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最高批发
价格

最高零售价格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吨 元／升

８９＃汽油 ８９３５ ９２３５ ６．８４ ９０３５ ９３３５ ６．９１ ９１３５ ９４３５ ６．９８

９２＃汽油 ９４８９ ９７８９ ７．２９ ９５８９ ９８８９ ７．３７ ９６８９ ９９８９ ７．４４

９５＃汽油 １００４３ １０３４３ ７．８６ １０１４３ １０４４３ ７．９４ １０２４３ １０５４３ ８．０１

０
!

车用柴油 ７９２０ ８２２０ ６．９９ ８０２０ ８３２０ ７．０７ ８１２０ ８４２０ ７．１６

"

１０
!

车用柴油 ８４１３ ８７１３ ７．４１ ８５１３ ８８１３ ７．４９ ８６１３ ８９１３ ７．５８

０
!

普通柴油 ７９２０ ８２２０ ６．９９ ８０２０ ８３２０ ７．０７ ８１２０ ８４２０ ７．１６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阿坝州所属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行政区域为二价区，阿坝州除汶川县、理县、茂县以外
的其余１０个县以及甘孜州行政区域为三价区，二三价区以外的其他市行政区域为一价区。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０３号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你院《关于申请调整提高学生学费标准的请示》（川影〔２０１８〕７８号）收悉。

你院属教育部批准本科层次的民办普通高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

改革委《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２０１７年第８号令）的规定，及生均培养成本监审情况，经商

教育厅同意，现对你院学生学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普通本专科学生学费：非艺术类专业１２０００元／年·生；艺术类专业１５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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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８年秋季起再试行两年。在试行期内，如国家和省对民办学历教育收费政策

有新规定，按新政策规定执行。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

批复》（川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４
"

７１４号）、《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学生收

费标准的函》（川发改价格函
!

２０１６
"

７５５号）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加强和完善我省配气价格监管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０５号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决策

部署，加强城镇燃气配气环节价格管理，我省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指导

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１７１号）要求做好配气价格监管各项工作。结合我省工作实际以及《四

川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试行）》执行情况，现就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省配气价格监

管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配气价格监管的重要性

城镇燃气行业属网络型自然垄断行业和重要公用事业，具有资本投入量大、市场支配地位明

显、关乎民生、难以形成有效竞争等特点，为保障公共利益，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切实把加强配气

价格监管作为天然气价格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按照“准确核定成本、科学

确定利润、严格进行监管”的要求，坚持科学规范、公开透明、分类监管的原则，通过严格成本监审、

完善定价机制、规范定价程序、推进信息公开、强化定价执行，不断提高配气价格管理的科学化、精

细化水平，实质性降低偏高的配气价格。

二、进一步完善配气价格监管具体内容

按照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１１７１号有关意见要求，对《四川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试

行）》中有关重要指标和内容作进一步修改和完善。

（一）年度准许总收入。年度准许总收入由准许成本、准许收益以及税费之和扣减其他业务

收支净额确定。

（二）准许成本。准许成本采用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按国家发展改革委《政府制定价

９３



格成本监审办法》及《四川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定价成本监审办法》有关规定核定。其中实际职

工人数高于劳动定员标准上限的按定员标准上限核定，实际职工人数低于劳动定员标准上限的据

实核定。建筑区划内按法律法规规定由燃气企业承担运行维护责任的运行维护成本和更新改造

费用可计入准许成本。

（三）准许收益。准许收益按有效资产乘以准许收益率计算确定。有效资产为燃气企业投

入、与配气业务相关的可计提收益的资产，由固定资产净值、无形资产净值和营运资本组成，包括

市政管网、市政管网到建筑区划红线外的管网资产、建筑区划红线内产权属于燃气企业的管网资

产、管网区域内自建自用的储气设施资产，以及其他设备设施等相关资产，不包括建筑区划红线内

业主共有和专有资产以及政府无偿投入、政府补助和社会无偿投入形成的资产，无偿接收的资产、

未投入实际使用的资产、不能提供资产价值有效证明的资产、资产评估增值部分以及向用户收取

费用形成的资产。固定资产净值和无形资产净值通过成本监审的相关数据确定，营运资本按运行

维护费的２０％确定。准许收益率为税后全投资收益率，按不超过７％确定。

（四）税费的计算。税费依据国家现行税法相关规定确定。包括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等。

（五）其他业务收支净额。其他业务收支净额为燃气经营企业使用与配气业务相关的资产和

人力从事工程安装施工、燃气销售等其他业务活动的收支净额。其他业务和配气业务的共用成

本，应当按照固定资产原值、收入、人员等进行合理分摊。

（六）坚持分类监管。各地可按照总体控制、合理分摊的原则，对配气成本按合理比例在居民

用气和非居民用气间分配，逐步减少用户间价格交叉补贴，合理确定不同用气类别配气价格。不

同用户类别销售价格，由购气价格加配气价格构成，并随上游价格变化调整。多气源供气时，购气

价格按不同气源购气价格加权平均确定。城镇管道燃气企业转供下游燃气企业配气价格不得高

于该企业综合配气价格的１０％。

（七）鼓励建立激励机制。配气价格以燃气经营企业为管理单位，同一城镇区域内有多家燃

气经营企业的，鼓励建立激励机制，科学确定标杆成本，低于标杆成本的，可由燃气企业与用户利

益共享，激励企业提高经营效率、降低配气成本。

（八）完善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为适应国家天然气价格改革后的灵敏反映供需变化的弹性

价格机制，各地要加快建立完善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为天然气价格改革“管住中间、放开

两头”，逐步实现市场化定价创造条件。当上游天然气价格调整时，终端用户销售价格可按用气类

别相应同向调整。价格变化联动调整额 ＝（计算期平均单位购气价格 －现行平均单位购气价

格）／（１－成本监审核定的配气损耗率），联动调整后的终端销售价格＝现行终端销售价格＋联动

调整额。对于居民、非居民、车用ＣＮＧ等不同用气类别，应设置不同的联动周期和条件，原则上居

民用气价格联动周期应长于其他用气类别。为保持居民用气价格相对稳定，联动周期建议为１

年。

（九）强化延伸服务收费监管。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严格清理规范配气延伸服务收费，凡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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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供实质性服务的，以及已纳入配气价格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收费偏高的要及时降低。城镇

规划区内工程项目建筑红线范围内的供气管网设施，由项目投资建设主体承担费用，其中属于新

建商品房的，建设费用纳入房价，不得在房价外另行向用户收取，属于老旧小区新建、改扩建的供

气管网设施，按照“受益者付费”原则公平分摊；建筑红线范围以外的供气管网设施由燃气经营企

业按照经营范围负责投资建设，费用由燃气经营企业承担。

三、近期重点工作及要求

（一）及时开展成本监审和配气价格核定工作。各地要加强领导，抓紧开展配气定价成本监

审，确保２０１８年底前完成配气价格核定工作，切实降低配气价格，降低的价格空间主要用于减轻

工商业用气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二）推动信息公开强化监督检查。各地制定和调整配气价格，要通过门户网站等指定平台

向社会公开价格水平和相关依据。加大对本行政区域内管道燃气价格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和巡

查力度，依法查处通过改变计价方式、增设环节、强制服务等方式提高或变相提高价格以及串通价

格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天然气市场秩序保障用户权益。

（三）加强宣传引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加大对天然气行业价格监管的宣传力度，准确解读

价格监管政策，回应社会关切。充分发挥１２３５８价格监督平台作用，鼓励公众及时反映城镇燃气

经营企业价格违法行为，及时曝光处理价格违法典型案件。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２０１８年丰水期外送电结算价格等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８〕５９５号　　　　　二一八年五月十五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各发电企业：

为发挥我省水电资源优势，鼓励和加大四川水电外送，减少弃水，按照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和电

力市场化改革要求，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跨省跨区电能交易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

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９６２号）、《四川丰水期外送电价差收入使用问题的批复》（发改办价格

〔２０１２〕２０６５号）有关规定，结合我省电力供需形势情况，现将２０１８年四川丰水期外送电价格结算

等问题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我省２０１８年中长期外送水电价格，采取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统一挂牌交易的市场方式组

织实施，电厂自愿参与。为确保政策的有效衔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继续按２０１７年中长期水电

外送电价结算方式与电厂结算，即上网电价挂牌价减去１．３分／千瓦时后进行结算。我委将中长

期外送产生的１．３分／千瓦时价差收入用于统筹安排解决有关电价矛盾。具体安排方案另文明

确。

二、请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严格执行上述电费结算价格政策，并于１１月底前向我委上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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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申报２０１８年秋季学期中小学
教材、教辅材料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８〕６３２号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有关出版单位：

鉴于财政部、税务总局对图书增值税税率进行了调整，经商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教育厅，决定

对教材、教辅材料零售价格进行重新核定。现将２０１８年秋季学期中小学教材、教辅材料价格申报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范围

２０１８年秋季学期，列入《四川省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的教材及《四川省中小学教辅材料目

录》的教辅材料。

二、价格申报依据

（一）教材价格按照《原省物价局、省新闻出版局 ＜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０７号）等相关

规定进行申报。

（二）教辅材料价格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四川省教育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管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１０号）规定进行申报。

三、申报程序

２０１８年秋季学期教材、教辅材料价格实行网上审核。出版单位进入“中小学教辅教材价格管

理”（ｈｔｔｐ：／／２０２．６１．８９．２３３：８０８０／ｔｍｓ）系统，填报教材、教辅材料价格申请，由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教育厅、发展改革委依次完成网上审核。教材、教辅材料价格经网上审核后由省发展改革委、新闻

出版广电局、教育厅联合发文。

四、申报要求

（一）出版单位登陆“中小学教辅教材价格管理”系统，准确填报《四川省中小学教材技术标准

执行情况报审表》、《２０１８年秋季教材价格申报表》、《２０１８年秋季列入评议公告中小学教辅材料

价格申报表》等，检查无误后进行提交。系统报送后打印以上报表，连同价格申请报告一式二份报

送省发展改革委。

（二）教材、教辅材料出版单位应于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５日前完成２０１８年秋季学期教材、教辅材料

（包括寒暑假作业）价格申报和文件寄送。

（三）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１日前，请出版单位进入管理系统上传教材、教辅材料封面、版权页和封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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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与

澳大利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继续执行原收费标准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８〕６８８号　　　　　二一八年六月四日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你院《关于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中澳合作办学项目执行原收费标准的请示》（川建院〔２０１８〕６５

号）收悉。

经教育厅批准，你院与澳大利亚墨尔本理工学院（原北墨尔本职业技术学院）合作举办“建筑

工程技术”专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

定，及两校合作办学协议和收费标准执行五年情况，经研究，同意你院中澳合作办学项目继续执

行如下原收费标准：

一、你院与澳大利亚墨尔本理工学院合作举办“建筑工程技术”专业专科教育项目学生学费

１６０００元／年·生。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院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专项，收支应分项目实行专项核算。

五、学院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８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与澳大利亚北墨尔本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办学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

格
!

２０１２
"

１４８０号）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成都理工大学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８〕７０８号　　　　　二一八年六月七日

成都理工大学：

你校《关于与英国斯泰福厦大学合作办学项目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知识管理）专业专科学费

收费标准的请示》（成理校〔２０１８〕２５号）、《关于与英国斯泰福厦大学合作办学项目工商管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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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学费收费标准的请示》（成理校〔２０１８〕２６号）、《关于与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合作办学项目

会计学专业本科学费收费标准的请示》（成理校〔２０１８〕２７号）收悉。

经教育部和教育厅批准，你校与英国斯泰福厦大学合作举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知识管

理）、工商管理”专业，与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合作举办“会计学”专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及两校合作办学协议和收费标准执

行情况，经研究，同意你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执行以下收费标准：

一、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收费标准：

（一）你校与英国斯泰福厦大学合作举办“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知识管理）”专业专科教育项目

在校学生，继续按原学费２５０００元／生·年执行至２０２０年７月止；

（二）与英国斯泰福厦大学合作举办“工商管理”专业本科教育项目自２０１８年秋季入学新生

起，学费标准调整为４５０００元／生·年；原在校学生继续按《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对成都

理工大学与英国斯泰福厦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３
"

２６１

号）执行至２０２１年７月止；

（三）与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合作举办“会计学”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学生，继续按原学费

６００００元／生·年执行。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收支应分项目实行专项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８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成都

理工大学与英国斯泰福厦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５１２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成都理工大学与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的

函》（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５８３号）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成都艺术职业学院

继续执行原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８〕７５１号　　　　　二一八年六月十九日

成都艺术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延续学生收费标准的请示》（院字〔２０１８〕１５号）收悉。

４４



你院属省人民政府批准的专科层次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的规定，以及收费标准执行五年情况，经研究，同意你院继续执行如下原收费标准：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非艺术类专业８０００元／年·生；艺术类、社会体育类专业１３０００元／年

·生。

二、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学生学费：

（一）中职教育阶段（前三年）学生学费：非艺术类专业３０００元／年·生；艺术类专业７０００元／

年·生。

（二）高职教育阶段（后二年）学生学费：按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标准执行。

三、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四、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符合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原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

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进一步明确民办高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函〔２０１５〕６０６号）等相关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你

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它费用。

五、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六、本批复自２０１８年秋季起执行，有效期五年。在有效期内，如国家和省对民办学历教育收

费政策有新规定，按新政策规定执行。原《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成都艺术职业学院

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川发改价格
!

２０１３
"

５５４号）同时废止。

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垃圾焚烧发电厂

２０１８年一季度执行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８〕７６３号　　　　　二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号）精

神，现将我省已投产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８年一季度执行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达州佳境环保发电厂、自贡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广安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巴中市垃圾焚烧

发电厂、盘鳌垃圾发电厂、遂宁市垃圾焚烧发电厂、绵阳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广元市城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８年一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７４１８９．７７吨、８５５９７．４９吨、７８１８８．６１吨、７１５８０．４７

吨、９５３４６．７３吨、８５８８７．１４吨、９１３３６．２５吨、６１０４４．０５吨，按国家规定折算上网电量均高于电厂实

际上网电量。上述８家电厂２０１８年一季度实际上网电量均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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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执行。

二、九江环保发电厂、祥福垃圾发电厂、南充市垃圾焚烧发电厂、西昌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泸州

市垃圾焚烧发电厂、成都万兴环保发电厂、宜宾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８年一季度垃圾处理量

分别为１７０５０４．６吨、１８３３１９．０２吨、７４３９２吨、５８８８８．８３吨、１０６０３１．９９吨、２５８５０７．７４吨、１１６７４６．

９３吨，按国家规定折算上网电量分别为４７７４．１２８８万千瓦时、５１３２．９３２６万千瓦时、２０８２．９７６万千

瓦时、１６４８．８８７２万千瓦时、２９６８．８９５７万千瓦时、７２３８．２１６７万千瓦时、３２６８．９１３９万千瓦时，分别

低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１１２２．５３５６万千瓦时、３４９．０９３４万千瓦时、１６．３５２万千瓦时、３８２．７３６８万

千瓦时、１０９．７６１６万千瓦时、５６８．９４９７万千瓦时、３４５．５２８６万千瓦时。上述７家电厂折算上网电

量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其余实际上网电量按四川电网统调燃煤机组标杆

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执行。

※市州文件※

绵阳市发展改革委　绵阳市卫生计生委
绵阳市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公布绵阳市２０１８年第一批新增

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的通知

绵市发改收费〔２０１８〕２３５号　　　　　二一八年四月十九日

各县市区发改局、科学城物价局、卫计局，各园区经发局、社发局，市直属医疗机构，解放军５２０医

院：

按照《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公

布四川省２０１８年第一批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４３号）文

件规定，经研究，确定我市新增（含修订、新开展）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新增（含修订、新开展）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详见附件）。

二、新增“三维医学影像手术计划”为特需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机构按照自愿委托、双方协商

的原则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接受社会监督。

三、全市各公立医疗机构在有条件、有能力开展、群众有就医需求的情况下，开展附件中的医

疗服务，并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的项目编码、项目名称和服务内容及相应等级等执行收费标准。

四、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试行两年。原有与本通知不一致的规定均以本通知为准。执

行期间如国家和省有新规定，从其规定。

附件：绵阳市２０１８年第一批新增（含修订、新开展）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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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发展改革委　攀枝花市卫生计生委

关于盐边县第二人民医院病房床位费

收费标准的补充通知

攀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号　　　　　二一八年一月十六日

盐边县发展改革局、卫生计生局，盐边县第二人民医院：

盐边县第二人民医院《关于病房床位费按二乙收费标准执行的请示》（盐二医〔２０１７〕６１号）

收悉。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卫生计生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推进医疗服务价

格改革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４３１号）、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 四川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四川省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方案》（川发

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８０号）、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卫生厅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规范医疗服

务价格管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９０３号）的有关规定，市发展改革委与市卫生计生委于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７日制发了《关于规范和调整公立医疗机构病房床位费收费标准的通知》（攀发改价

格〔２０１７〕８２号），对全市公立医疗机构病房床位费收费标准进行了规范和调整；因盐边县第二人

民医院于２０１６年１月己评审为二级乙等综合医院，而《关于规范和调整公立医疗机构病房床位费

收费标准的通知》（攀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８２号）未将盐边县第二人民医院列入其中，经我们实地调

查，现将盐边县第二人民医院病房床位费规范和调整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普通病房床位费按以下表列收费标准执行。

单位：元／人

大套间小套间单人间
双人间 三人间 四人间 五人间及以上

有卫生间 无卫生间 有卫生间 无卫生间 有卫生间 无卫生间 有卫生间 无卫生间

１２４ １００ ６０ ３６ ３２ ２６ ２２ ２２ １８ １９ １５

　　二、普通病房床位费的计价说明按《关于规范和调整公立医疗机构病房床位费收费标准的通

知》（攀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８２号）执行。

三、特殊病房床位费按《关于规范和调整公立医疗机构病房床位费收费标准的通知》（攀发改

价格〔２０１７〕８２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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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发展改革委　攀枝花市卫生计生委
关于攀枝花市２０１８年第一批新开展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的通知

攀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１１号　　　　　二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各县（区）发展改革局、卫生计生局，全市各公立医疗机构：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了给患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市部分医疗机构引进并开展了

一些新的医疗技术，使用了一些新的特殊医用耗材，减小了患者手术的创伤，缩短了住院时间，提

供了更新更好的医疗服务。近期，我委收到市中心医院《关于新增“高强度精确聚焦超声热消融

肿瘤治疗”等收费项目的请示》（攀中心医〔２０１７〕２５９号）、市妇幼保健院《关于增加“Ａ族链球菌

检测、Ｂ族链球菌检测”项目收费标准的请示》（〔２０１７〕７０号）、市第四人民医院《关于新增高精度

ＨＩＶ病毒载量分析及修订分枝杆菌培养鉴定与药敏收费项目的请示》（攀四医院〔２０１７〕９１号），根

据省发展改革委　省卫生厅　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规范医疗服务价格管理的通知》（川发改价

格〔２０１２〕９０３号）、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计生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我省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３６号）和省发展改革委　省卫生计生委　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省财政厅　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四川省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方案的通

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８０号）的相关规定，参照省发展改革委　省卫生计生委　省中医药管理

局《关于规范并重新公布原核定部分（２３项）医疗服务项目和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

４４４号）、《关于规范并重新公布原新增部分（３７项）医疗服务项目和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６〕４４３号）和《关于规范部分原新增医疗服务项目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３７号）中相

关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按照省发展改革委　省卫生计生委　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公布四川

省２０１８年第一批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４３号）相关精

神，我委进行了定价调查和成本测算，经分析研究集体审议，确定了新开展医疗服务项目的收费标

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确定的新开展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详见附表。全市各公立医疗机构按附表中医疗

机构等级和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对应执行。

二、本次确定的新开展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为暂定价，待《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

（２０１２年版）》攀枝花市医疗服务价格正式出台后按新的规定执行。

三、２００７年发布的《攀枝花市医疗服务价格（试行）》及之后的有关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文

件内容中与本通知内容不符的，一律以本通知为准。

四、上述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从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５日起执行。

附表：攀枝花市２０１８年第一批新开展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表

０５



!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3
4

5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
2

3
,

4
5

6
(

7
/

8
9

:
;

<
=

:
;

>
?

%
@

A
B

C
%
D

E

F
G

B
C

$
H

I
B

C
%
J

K
L

M
N

O
P

Q

R
4

D
E

S
T

%
U

V
W

X
&
L

M
N

Y
Z

%
[

\
]

^
_

`
a

b
&
c

d
e

f
g

h
i

j
$

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
&

'
(

)
*

+
m

-
.

!
/

0
1

$
2

n
m

4
5

6
(

7
/

o
9

:
;

<
=

:
;

>
?

%
@

A
B

C
%
D

E

F
G

B
C

$
H

I
B

C
%
J

K
L

M
N

O
P

Q

R
4

D
E

S
T

%
U

V
W

X
&
L

M
N

Y
Z

%
[

\
]

^
_

`
a

b
&
c

d
e

f
g

h
i

j
$

k

+
-

0
%

0
1

$
&

$
0

p
q

r
s

p
q

t
u

p
q

=
v

w
x

=
y

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
(

�
�

�

2
3
4

�
Z

�
�

/
�

+
m

-
.

!
�

�
$
+

m
�

�
*
�

�
*
^

_
%
�

2

5
6
/
7
#
6
/
8

9
�

�
�

*
�

�
�

�
�

�

�
�

�
�

�
�

�
L

�
 

¡
¢

£
%
�

�
]

�

/
�

%
F

¤
¥

H
I

B
C

%
J

K
L

M
N

O
P

Q
R

4
D

E
S

T
%
U

V
W

X
&
[

\
]

^
_

`
a

b
&
c

d
e

f
g

h
i

j
$

¦
§

L
¨

©

ª
�

«
¬

&
9
3
:
7
;
<
8


¦

?
®

)
¯

°
±

�

+
m

8

?
®

²
³

´
¯

*
µ

¶
·

]
²

¸
�

¹
\

=
!
#

º
�

3
m

»
¼

)
$

k

,
$
0

*
&
)

*
*
1

*
+
&

-
9
9

&
-
9
-
9
)
9
)
,

"

&
9
9
+

½
(

!
"
(
/
0
9
9
9

"

&
9
)
&

½
(

/
¾

¿
(

À
Á

>

Â
]

+
m

-
.

!
Ã

Ä
3

m
$

+
m

�
�

%
+

m
�

�
%
3

m
Å

^
_

?

Æ
?

�

@

%
c

Ä
%
Ç

È
%
@

A

B
C

%
É

Ê
Ë

Ì
Í

Î
Ï

)
%
D

E
F

G
B

C
%

B
I

(
Â

]
$

H
I

B
C

%
J

K
L

M
N

O
P

Q
R

4
D

E
S

T
%
U

V
W

X
&
L

M
N

Y
Z

%

[
\

]
^

_
`

a
b

&
c

d
e

f
g

h
i

j
$

k

)
*
&

)
-
)

)
1
%

)
+
%

)
0
%

Ð
Ñ

Ò
Ó

Ô
Õ

$

&
-
%
-
%
&
%
%
*

?
&
%
%
+

½
(

!
"
(
(
0
%
%
%

"

&
%
)
&

½
(

/
¾

¿
(

À
Á

>

Â
]

>

Ö
ª

+
m

-
.

!
Ã

Ä
�

m
$

+
m

�
�

%
+

m
�

�
%
�

m
Å

^
_

?

Æ
?

�

A

%
c

Ä
%
Ç

È
%
@

A

B
C

%
É

Ê
Ë

Ì
Í

Î
Ï

)
%
D

E
F

G
B

C
%

B
I

(
Â

]
%
B

I
/

¾
¿

(
Ö

ª
:

M
$

H

I
B

C
%

J
K

L
M

N
O

P
Q

R
4

D
E

S

T
%
U

V
W

X
&
L

M
N

Y
Z

%
[

\
]

^
_

`

a
b

&
c

d
e

f
g

h
i

j
$

×
Ä

Ö
b

'
-
'

'
1
9

'
+
9

'
0
9

'
$
'

Ð
Ñ

Ò
Ó

Ô
Õ

１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1

2

-

3
4

5
6

-

7
8

9
3

:
;

<
=

*
>

?

-

@
A

B
C

D
E

F
D

E
<

-

7
G

H
G

I

-

J

.

J
K

,
-

L
3

B
M

N

-

4
O

.
,
$

*
P

-

Q
R

S
T

-

,
1

U
V

W
X

Y
Z

!

0

/
0
&

/
$
&

/
%
&

/
1
&

/
2
#

3
4
5
6
7
&
&
/

(
)
&
/
)

!
"

[
\

]
^

_
`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7
[

\
]

^
_

`
a

b
c

d
e

f
m

n

o
p

q
r

/
0

$
s

t
u

v
d

e
f

w
i

j
!

x
y

z
,

-
{

|
z

}
I

|
~

#
�

n
b

c
�

�
�

�
#
�

�
�

�
�

O
#
�

�
�

�
#
�

x
�

�
#
�

�
�

�
x

6
�

�
#
�

�
�

�
�

i
j

�
�

�
�

(
8
9
:
+

�
�

i
j

�
~

*
�

�
�

 

¡
¢

!
£

¤
¥

#
¦

;

b
§

¨
p

©
ª

]
«

@

¬
/

x


®

<
=
>

¯
]

°
§

¨

!
?
&
!

#
±

²

£
¤

!
e

f
<

³
´

µ
¶

b
c

ª
]

«
@

©
·

®
«

\

<
=
>

w
¸

¹
º

©
»

�
e

f
¼

½
!

¾
¿

N
"

µ
¶

«
\

<
=
>

®

4
8

$
�

¤
$

À

Á
§

�
®

b
c

Â
Ã

_
x

e
f

w
¼

½
!
°

Ä

Å
Æ

!
Ç

b
c

È
É

!
Ê

Ç
Ë

¥
È

Ì
$

<
=
>

È
É

$
b

c
Í

Î
$
Â

Ã
Ï

Í
Î

$
i

j
Ð

�
i

j
<

³
Ñ

w

<
=
>

«
\

Ò
Ó

!

0

0
1
&
&

?
@
&
&

?
%
&
&

%
@
&
&

%
1
&
&

g
h

Ô
Õ

Ö
×

®

Ø
×

0

Ù
Ú

Û
/

Ü
�

Ý
Þ

6
#
b

ß
à

á
@

â

@
0
A

B
C
4
%
0
D
E
)

(
)
E
/
)

!

+

ã
ä

å
g

h
æ

ç

e
f

Ë

K
b

c
Í

Î
è

-

é
ê

ë
ì

í
H

$
�

H
$
î

ï

Ø
ð

ñ
S

ò
#

o
�

�
*

Û
ó

Ü
Ö

w
Þ

ô
#

õ
ö

d
÷

#
ø

Ü
ù

ú
Ö

Þ
ô

û
ü

d
e

f
ý

þ
!

æ
ç

e
f

ÿ
$
!

,
ÿ

Þ
"

/
E
1
E

/
/
1
E

/
)
1
E

/
D
1
E

/
F
1
E

２５



攀枝花市发展改革委　攀枝花市卫生计生委
关于攀枝花市２０１８年第二批新开展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的通知

攀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３号　　　　　二一八年四月三日

各县（区）发改局、卫计局，全市各医疗机构：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为了给患者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我市部分医疗机构引进并开

展了一些新的医疗技术，使用了一些新的特殊医用耗材，减小了患者治疗和手术的创伤，缩短了住

院时间。近期，我委收到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关于修订部分项目收费价格的申请》（攀中西

医〔２０１７〕１１０号）、攀枝花市中心医院《关于新增静脉用药集中配置等收费项目的请示》（攀中心

医〔２０１８〕３４号）、十九冶职工医院《关于新增部分诊疗项目和调整收费标准的申请》（十九冶医院

函〔２０１８〕１号）。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四川省卫生厅、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规范医疗

服务价格管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９０３号）、四川省发改委、四川省卫计委、四川省中医药

管理局《关于我省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３６号）、四

川省发改委、四川省卫计委、四川省人社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四川省

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８０号）的规定，参照四川省发改委、

四川省卫计委、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公布四川省２０１６年第一批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

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６７号）、《关于规范并重新公布原新增部分（３７项）医疗服务项目和标准

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４４３号）、《关于规范并重新公布原核定部分（２３项）医疗服务项目和

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４４４号）、《关于公布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３６号）、《关于规范部分原新增医疗服务项目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

３３７号）、《关于公布四川省２０１８年第一批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及收费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

格〔２０１８〕４３号）中相关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经我委定价调查、成本测算、分析研究、集体审议，

确定了新开展部分医疗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次确定的新开展部分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详见附表；全市各医疗机构按附表中医疗

机构等级和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对应执行。

二、本次确定的新开展部分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为暂定，待《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

（２０１２年版）攀枝花市医疗服务价格正式出台后按新的规定执行。

三、２００７年发布的《攀枝花市医疗服务价格（试行）》及之后的有关医疗服务价格文件内容中

与本通知内容不符的，一律以本通知为准。

四、上述医疗服务价格从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０日起执行。

附表：攀枝花市２０１８年第二批新开展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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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发展改革委　德阳市财政局　德阳市水务局

德阳市农业局关于２０１８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计划任务的通知

德市发改价管［２０１８］７号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各县（市、区）发展和改革局、财政局、水务局、农业局：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的通知》

（川办发〔２０１７〕５号）、四川省发展改革委等四部门《关于２０１８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计划任务

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３号）《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德阳市推进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德办发［２０１７］３１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将２０１８年度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实施计划任务通知如下，请认真组织实施。

一、明确年度改革工作目标

继续选择在农田水利设施状况良好、建设管护机制突出、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健全、地方积极性

高的大、中型灌区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在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全面推进。２０１８年计划改革灌

面２３．１万亩，涉及６个县（市、区），其中什邡市和中江县为改革典型县（具体计划详见附件１）。

改革区域要通过统筹协调，推进工程配套设施建设，创新终端用水管理方式，建立农业水权制

度，进一步建立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的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农业用水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有

效发挥市场作用，推进农业节水。典型县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努力建成一批有区域特色、有

示范推广价值的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区。

二、统筹推进改革重点任务

（一）纵深推进改革任务。各县（市、区）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级有关要求，强化政府主体

责任，完善制度设计，健全工作机制，加快各项举措落地生效。要加紧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

进供水计量设施配套，明确农田水利设施运行管护的主体。严格贯彻用水管理制度，明确试点区

域的农业灌溉用水初始权利，办理农业取水许可。积极发展专业化社会化基层水利服务组织，落

实管护责任，鼓励和扶持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多元化发展。合理制定供水骨干工程、末级渠系各环

节水价，实行分类水价，有条件的地区实行农业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建立农业用水精准补

贴和节水奖励机制，明确补贴奖励对象、方式、环节、标准、程序以及资金使用管理等。因地制宜调

整优化种植结构，鼓励种植耗水少、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溉等技术，开展节

水农业试验示范和技术培训。

（二）积极转变用水观念。各县（市、区）要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活动平台，宣贯涉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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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引导社会节水风尚，逐步转变“大水漫灌”等农业用水习惯。明确用水单位年度用水权

利，把用水需求管理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推动农业用水方式转变，建立健全促进农业节水的体制机

制。严格贯彻落实水量分配等各项用水管理制度，供水单位要合理编制年度配水计划，实行计划

用水、合同供水、计量用水，进一步强化供水管理，健全运行机制，逐步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

模式转变，不断提高供水服务质量和水平。

（三）切实做好典型引路。要区别水资源现状、灌溉条件、种植养殖结构、用水管理习惯、经济

发展水平等实际情况，结合土地流转、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打造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核心示范片

区，加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衔接，着力在创新体制机制、节水技术推广、产业优

化发展等方面统筹推进改革落实，探索各具特色、百花齐放的改革典型经验，形成示范效应，以点

带面，逐步形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典型。

（四）深度融合高效节水。各县（市、区）要积极开展高效节水灌溉建设，创新建设管理机制，

助推高效节水灌溉项目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深度融合。凡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区要全部实施农业

水价综合改革，率先完成改革任务。加快推进工程配套，落实管护责任，以用水权益调动新型农业

生产经营主体参与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用水效率。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将高效

节水灌溉项目与当地的特色农业产业相结合，积极引导群众种植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带动农民

增收。通过融合高效节水灌溉，率先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和农业节水机制。

三、保障措施及工作要求

（一）健全工作机制。要按照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落实县（市、区）

政府改革实施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强化部门配合，注重上下协作联动，完善部门分

工协调工作机制，形成合力、齐抓共管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二）分解年度计划。各县（市、区）政府要明确改革牵头部门，将年度实施计划任务分解下达

到田间地块，落实到单位和责任人，并将２０１８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计划和任务落实表于２０１８

年２月２６日前报市发改委、财政局、水务局、农业局等四部门。具体要求详见《关于做好２０１７年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总结暨编制２０１８年度实施计划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５６６号）。

（三）积极筹集资金。充分利用各类专项资金和水利发展资金，加大地方财政投入，鼓励社会

资本投入、用水单位自建等多种方式，加快建立健全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要强化激励约束

政策，所有与农业节水有关的投资和部分财政支农资金，都必须与建立节水机制相挂钩。

（四）加强监督考核。各县（市、区）要建立健全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机制，定期对改革进展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建立工作台账，加强对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督导，

及时发现解决改革中的问题。市级督查组（名单详见德水函［２０１７］４１７号）和市级相关部门将定

期或不定期对各县（市、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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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强化宣传培训。各县（市、区）要适时开展专题培训，及时总结改革经验和做法，加强宣

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定期报送改革进展情况书面材料，并以简报、专报等形式不定期上报改革动

态，扎实推进改革工作。请分别在２０１８年３月、６月、９月、１２月底按附件２要求，报送进度；６月

底前和１１月底前将上半年和全年改革工作进展情况上报四部门。

附件：１．德阳市２０１８年度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计划任务表（略）

　　 ２．市（州）２０１８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进展季报表（略）

德阳市发展改革委

关于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标准及用电价格问题的通知

德市发改价管〔２０１８〕１６号　　　　　二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各县（市、区）发改局，国网德阳供电公司、相关充电设施经营企业：

为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做好新能源汽车试点配套工作，落实国家充电基础设施用电扶

持政策。根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

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７９号）精神，结合我市情况，并参照毗邻地区价格水平，现就我市电动汽

车充电服务收费标准及用电价格问题通知如下：

一、电动汽车充电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充电服务费由市发展改革委制定和调整。

充电设施经营企业应按要求取得相关许可资质，可向电动汽车用户收取电费及充电服务费两项费

用。

二、电动汽车充电用电价格。对向电网经营企业直接报装接电的经营性集中式充电设施用电

价格，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２０２０年前，暂免收基本电费。其它充电设施按其所在场所执行分类

目录电价。其中，居民家庭住宅、居民住宅小区、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中设置的充电设施用

电，执行居民用电价格中的合表用户电价；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共停车场中设置的充电

设施用电，执行“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类用电价格。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用电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

策。电网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电价政策，同时做好电动汽车充电配套电网建设改造工作，

确保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落实到位、取得实效。

三、电动汽车充电服务收费标准。参照省内部分地区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标准，结合我市实

际，核定全市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最高收费标准为０．６０元／千瓦时，鼓励企业可根据经营情况下

浮。该收费标准为试行价格，从发文之日起试行期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止。今后国家另有规定

的则按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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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电动汽车充电经营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实行明码标价，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五、各县（市、区）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政策宣传，严格依法查处价格违法行为，确保政策

落实到位。

资阳市发展改革委　资阳市环保局　资阳市卫生计生委

资阳市城市行政执法局关于我市医疗

废物委托处置费收费标准及相关事项的通知

资发改物价〔２０１８〕６号　　　　　二一八年一月十七日

各县（区）发展改革局、环境保护局、卫生计生局、城市管理局（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

为解决医疗废物污染，促进医疗废物处置产业化，改善我市生态环境，经相关部门批准，资阳

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已投入运行。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四川

省卫生厅、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四川省危险废物委托处置收费指导意见〉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１７７６号）文件的规定，并经市政府四届第２３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将我市

医疗废物委托处置费收费标准及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收费范围及对象

我市行政区域内所有产生医疗废物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均应向医疗废物处置单位缴纳医疗

废物处置费。

二、收费性质

医疗废物委托处置费属于经营服务性收费。征收的医疗废物处置费用于支付医疗废物的收

集、运输、贮存、处置过程中发生的物料费、运输费、动力费、设备运行费、折旧费、人工工资、福利

费、保险费及税金。

三、收费标准

（一）对村卫生室（站、所）、个体诊所、医务室采取包年方式收取医疗废物处置费，即：每所每

年按１５０元收取。

（二）对二级以下医疗机构及精神专科医院、社区服务中心、中心卫生院、乡镇卫生院、民营医

院、综合门诊部按产生的医疗废物量收取医疗废物处置费，即：每公斤按２．２元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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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除精神专科医院、中心卫生院、民营医疗机构外）按编制床位数

（以上年度卫生统计年报数据为准）收取医疗废物处置费，即：每床每天按２．０元收取。

四、相关规定

（一）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必须符合国家及省（市、县）环保部门危险废物经营许可并在其经营

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二）医疗废物产生单位必须将其产生的医疗废物委托给获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处置，

并签订委托处置协议。

（三）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及各相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征收管理。

五、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执行，试行一年。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应当按照当地价格主管部门的

规定，在固定收费场所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和收费依据，并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宜宾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中心城区

居民生活用水、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

宜发改发〔２０１８〕２３５号　　　　　二一八年五月四日

宜宾市清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宜宾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宜宾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宜宾中气天然

气有限责任公司：

我市中心城区自２０１６年实施居民生活用水、用气阶梯价格制度以来在保障居民基本用水用

气需求、引导节约用水用气、缓解城市供水供气压力等方面成效明显，起到了良好的政策效果。根

据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６５７

号）和《宜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宾市村（社区）证明事项清单的通知》（宜府办函
!

２０１７
"

１５０号）相关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完善中心城区居民生活用水、用气阶梯价格制度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分档水量。将分档水量调整为：第一档水量为２４０立方米／户·年及以下部分，第二

档水量为２４１立方米／户·年至３６０立方米／户·年部分（含３６０立方米／户·年），第三档水量为

３６０立方米／户·年以上部分。

二、调整分档气量。将分档气量调整为：第一档气量为５００立方米／年·户及以下部分，第二

档气量为５０１立方米／年·户至６６０立方米／年·户部分（含６６０立方米／年·户），第三档气量为

６６０立方米／年·户以上部分。

３６



三、家庭常住人口在４人（不含４人）以上的多人口户，凭户口簿，其水量按每增加一人各档水

量递增５０立方米／年确定，气量按每增加一人各档气量递增１００立方米／年确定。对多人口户的

确定各公司要建立内部审核制度，并做好公示和宣传工作，相关规定要以方便用户办事为主。

四、其余仍按照（宜发改函〔２０１５〕２５７号）、（宜发改函〔２０１７〕１０６号）相关规定执行。

宜宾市发展改革委　宜宾市卫生计生委

关于公布夹层动脉瘤腔内隔绝术等新增医疗

服务项目试行价格的通知

宜发改发〔２０１８〕２８９号　　　　　二一八年六月十三日

各县（区）发展改革局、卫生计生局，临港区发展服务局、社会事务工作局，市属医疗机构：

为促进医疗新技术在我市推广运用，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加的医疗服务

需求，根据《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和省、市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有关文件规定，在对部分医

疗机构报送的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开展定价成本监审之后，综合考虑我市实际，参照省内其他城市

同类项目收费标准，经研究，现将夹层动脉瘤腔内隔绝术等新增医疗服务项目试行价格公布于后，

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遵照执行。

一、本通知公布的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共１４项（详见附表），适用于全市范围内有条件有资质实

施的医疗机构。本通知公布的收费标准为相应级别医疗机构的最高限价。

二、严格医疗机构的价格管理。各医疗机构要认真落实“价格公示制度”和“一日清单制度”，

严格按照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的要求执行，严禁擅自增设或分解项目、违规加收费用。各县

（区）发展改革局、卫生计生局和各医疗机构要认真完善和落实各项监督措施，加强管理，切实规

范医疗机构的价格行为。

三、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试行两年，试行期满自动作废。试行期间若国家、省有新规定，从其

规定。试行期满前三个月，各执行医疗机构将试行期间的执行情况和实际运行成本报市发展改革

委、市卫生计生委。各县（区）发展改革局、卫生计生局和各医疗机构在执行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

向市发展改革委、市卫生计生委反映。

四、此前市发展改革委、市卫生计生委印发的相关文件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附件：宜宾市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及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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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

收费标准及用电价格有关事项的函

宜发改函〔２０１８〕８号　　　　　二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

市公交公司、江安县发展改革局：

市公交公司《关于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相关事宜的函》（宜城市公交函〔２０１８〕２号）和江安县

发展改革局《关于制定我县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标准的函》（江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１号）已收悉。根

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

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７９号）规定，现就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及用电价格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经营性集中式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收费标准。２０２０年前，经营性集中式电动汽车充换电

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结合对市公交公司和江安县公交客运公司电动汽车充电服务成本

调查报告，参照省内部分地区充换电服务收费水平，核定我市电动汽车充电经营企业充电服务最

高收费标准为：公交车０．３４元／千瓦时；其他车辆０．６０元／千瓦时。该收费标准为试行价格，从发

文之日起执行，试行期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止。

二、电动汽车充电价格。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２０２０年前暂免

收基本电费。其他充电设施按其所在场所执行分类目录电价，其中：居民家庭住宅、居民住宅小

区、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中设置的充电设施用电，执行居民用电价格中的合表用户电价；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共停车场中设置的充电设施用电执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类用电

价格。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用电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鼓励电动汽车在电力系统用电低谷时段

充电，提高电力系统利用效率，降低充电成本。

三、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督促电动汽车充电经营企业严格执行电动汽车充电价格政策，按规

定明码标价，并按规定计收充换电服务费和充电电费。

四、市内其他县（区）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收费标准及用电价格按本文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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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制定南部县

八尔滩水库水利工程灌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

项目区农业用水价格的通知

南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８２号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南部县八尔滩水库管理处，各有关县、市、区发改局：

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加快建立健全农业水价形成机制的通知（川价价格

〔２０１７〕４５５号）》文件精神，按照国、省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要求和《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

办法》的规定，依据南充市成本调查监审分局《关于南部县八尔滩水库灌区骨干工程运行成本的

说明》，经研究，现将南部县八尔滩水库灌区农业用水价格通知如下：

一、按照“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原则，农业用水逐步达到运行维护成本水平和实行分类水

价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的要求，对于已实施农业用水综合改革且供水设施齐备的八尔滩水库罐

区，农业用水骨干工程供水价格为：在用水定额内，水稻、小麦、玉米、油菜等粮油作物水价每立方

米０．１０元。经济作物、养殖业和其它用水水价每立方米０．１２元。定额标准按照四川省水利厅、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四川省用水定额（修订稿）》（川水发〔２０１０〕４号）执行。

二、按省上规定，农业供水终端价格由骨干工程供水价格和末级渠系供水价格两部分组成，请

八尔滩水库罐区所涉及县、市、区家价格主管部门抓紧核定末级渠系供水价格，同时按要求行文明

确八尔滩水库罐区农业供水终端价格，并抄送省、市发改委。

三、八尔滩水库罐区农业供水终端价格实行超定额用水累进加价制度。超定额１０％及以内

部分，每立方米加价０．０２元；超定额１０％以上的部分，每立方米加价０．０４元。加价收入由骨干工

程和末级渠系供水单位对半分成。

四、水费计收方式。水费征收主体为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和农民用水户协会。八尔滩水库管理

处按经过计量的供水量和核定的骨干工程水价标准向罐区所涉及的农民用水户协会收取水费，农

民用水户协会负责按供水量和终端水价标准向农民用水户收取水费。收取水费时间为每年６月

底前和１１月底前。

五、本通知从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执行。请南部县八尔滩水库管理处将上述规定公示到项目

区农民用水户协会及相关村社，并宣传到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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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南充市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新区

停车场车辆停放收费标准的批复

南发改收费〔２０１８〕８８号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南充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你中心《关于南充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医新区停车场收费标准的申请》（南市妇幼

〔２０１８〕５６号）收悉。为了规范外来车辆停放秩序，确保病人就医停车方便，根据《四川省定价目录

（２０１５版）》、《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的通知》（川发

改价格
!

２０１３
"

１０４６号）的规定，经本委价审会、主任办公会审议，现就你中心新区停车场车辆

停放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收费标准

（一）小汽车停放收费标准：起价３元／辆．次／２小时以内（含２小时）；超过２小时以后每小时

加收１元（不足１小时按１小时计算），超过４小时（不含４小时）以后每小时加收２元（不足１小

时按１小时计算），２４小时（含２４小时）以内收费最高不超过２０元。车辆停放１５分钟（含１５分

钟）以内免收停车费。

（二）三轮车（包括电动三轮车）停放收费标准：起价２元／辆．次／２小时以内（含２小时）；超

过２小时以后每小时加收１元（不足１小时按１小时计算），２４小时（含２４小时）以内收费最高不

超过５元。车辆停放１５分钟以内（含１５分钟）免收停车费。

（三）摩托车（包括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停放收费标准：起价１元／辆．次／２小时以内（含

２小时）；超过２小时以后每小时加收１元（不足１小时按１小时计算），２４小时（含２４小时）以内

收费最高不超过５元。车辆停放１５分钟以内（含１５分钟）免收停车费。

二、免收停车费范围

（一）执行公务或任务的军、警车辆、救灾抢险、救护车、环卫车、邮政车等特种车辆；

（二）在各类停车场临时上下客的出租车辆；

（三）残疾人专用停车泊位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免收停车费的车辆。

三、以上收费标准从２０１８年３月１日起执行，试行期两年。试行期间，必须建立健全机动车

停放收费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为试行期满正式定价提供成本监审所需资料。

四、车辆停放收费必须设置明码标价牌，标明停放车辆类型、服务内容、计费单位、收费标准，

投诉电话（１２３５８），接受社会监督。“收费公示牌”报市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分局监制。车辆停放

收费使用税务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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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西山风景区

游览观光车收费标准的批复

南发改收费〔２０１８〕８９号　　　　　二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南充市西山风景区管理局：

你局《关于核准西山风景区游览观光车收费标准的请示》（南西管〔２０１８〕４５号）收悉。根据

《四川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５版）》的规定，经本委价审会、主任办公会审议，现就西山风景区游览观光

车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收费标准

（一）路线一：万卷楼东门—玉屏湖—游乐场—谯公祠—三国文化博物馆—汉庐，单程票价８

元／人次，往返票价１５元／人次。

（二）路线二：汉庐—开汉楼景区大门—开汉楼—大风阁，单程票价８元／人次，往返票价１５

元／人次。

（三）线路一、线路二联运单程票价１５元／人次，往返票价２０元／人次。

二、游览观光车单独售票，自愿乘座，不得与景区门票捆绑销售。

三、以上收费标准自批准之日起执行，试行期两年。试行期间，必须建立健全游览观光车收费

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为试行期满正式定价提供成本监审所需资料。

四、游览观光车收费必须实行明码标价，标明服务内容、计费单位、收费依据、收费标准，投诉

电话（１２３５８），接受社会监督。“收费公示牌”报市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分局监制。收费使用税务

票据。

达州市发展改革委　达州市卫生计生委

关于达川区人民医院超声诊断仪肝纤维化

无创诊断收费标准的批复

达市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１８２号　　　　　二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达川区发展改革局、卫生计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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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关于核定达川区人民医院开展超声诊断仪肝纤维化无创诊断收费标准的请示》（达川

发改〔２０１８〕２号）收悉。根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我

省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３６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

参照毗邻地区的收费标准，经研究，现将达川区人民医院超声诊断仪肝纤维化无创诊断收费标准

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超声诊断仪肝纤维化无创诊断。

二、项目编码：３１０９０５０２４。

三、收费标准：１４０元／次。

四、严格按核定的标准收费，并按规定进行公示，自觉接受患者和社会的监督。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０日起执行，执行期间如国家和省有新的政策规定，从其规定。

达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

达州河市机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批复

达市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６８号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四川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达州河市机场：

你单位《关于调整达州河市机场停车场收费标准的请示》（达机场〔２０１８〕９５号）收悉。根据

达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达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达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达州市城区机

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指导意见的通知》（达市发改委〔２０１６〕４６１号）精神，结合达州河市机场远离城

区的实际，参照毗邻地区的收费标准，经研究，现将达州河市机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批复如

下：

一、小型车８元／３小时，３小时后每小时加收１元，全天（２４小时）最高２６元。中型车９元／３

小时，３小时后每小时加收１元，全天（２４小时）最高３６元。大型车１０元／３小时，３小时后每小时

加收１元，全天（２４小时）最高４６元。

二、对军用车辆（含武警车辆）、执行公务的警车、救护车、抢险车、环卫车、邮政车等特种车辆

免收停车费。对新能源汽车，凭有效牌（证），首停２小时免收停车费。

三、你单位应将收费标准、相关规定以及价格投诉举报电话（１２３５８）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的监

督，收费使用税务票据。

四、本批复从发文之日起执行，执行期间如国家、省有新规定，按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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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发展改革委 达州市卫生计生委关于

达川区人民医院骨密度测定收费标准的批复

达市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４１号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达川区发展改革局、卫生计生局：

你们《关于核定达川区人民医院开展骨密度测定收费的请示》（达川发改〔２０１８〕２２号）收悉。

根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我省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

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３６号）及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 四

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四川省推进医疗服务

价格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８０号）精神，结合我市三甲医院收费标准，经研

究，现将达川区人民医院骨密度测定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骨密度测定。

二、项目编码：２３０２００５５。

三、收费标准：每人次５３元。如遇单位集体体检时需测定骨密度的，应给予适当优惠，按每人

次３７元执行。含图像采集、签收、处理，人工报告，检查中防护器材使用，图文报告等。

四、严格按核定的标准收费，并按规定进行公示，自觉接受患者和社会的监督。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执行，执行期间如国家和省有新的政策规定，从其规定。

达州市发展改革委　达州市卫生计生委关于达川区

人民医院 Ｂ型钠尿肽前体
#

ＰＲ０－ＢＮＰ
$

测定收费标准的批复

达市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３４２号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达川区发展改革局、卫生计生局：

你们《关于核定达川区人民医院开展Ｂ型钠尿肽前体（ＰＲ０－ＢＮＰ）测定收费标准的请示》（达

川发改〔２０１８〕２１号）收悉。根据四川省发展改革委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

于我省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１３６号）及四川省发展改

革委 四川省卫生计生委 四川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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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四川省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８０号）精神，结合我

市三甲医院收费标准，经研究，现将达川区人民医院 Ｂ型钠尿肽前体（ＰＲ０－ＢＮＰ）测定收费标准

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Ｂ型钠尿肽前体（ＰＲ０－ＢＮＰ）测定。

二、项目编码：２５０３０６０１３。

三、收费标准：１９３元／项。含样本采集、签收、处理、定标和质控，检测样本，审核结果，录入实

验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告，按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等。

四、严格按核定的标准收费，并按规定进行公示，自觉接受患者和社会的监督。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８年５月１日起执行，执行期间如国家和省有新的政策规定，从其规定。

雅安市发展改革委　雅安市卫生计生委关于

对雅安市人民医院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批复

雅发改收费〔２０１８〕１号　　　　　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雅安市人民医院：

你院《雅安市人民医院关于增补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的请示》（雅市医〔２０１８〕３号）收悉。现

将新增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有关规定批复如下：

一、新增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详见附表。

二、以上新增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已按照《关于规范调整雅安市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雅价

费〔２００４〕４０号）的规定实行等级差价，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直接对应等级执行定价。

三、本批复自文到之日起试行，试行期间，若有新的价格政策，从其规定。

特此批复。

附表：

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单位
价格（元）

三甲 三乙 二甲 二乙
说明

２２０６００００５
常 规 经 食
管 超 声 心
动图

含心房、心室、心瓣
膜、大动脉等结构及
血流显象

次 ２１０ ２００ １８９ １７８

２２０６００００６
术 中 经 食
管 超 声 心
动图

含术前检查或术后
疗效观察

半小时 １２０ １１４ １０８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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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７００００２ 声 学 定 量
（ＡＱ） 次 ３５ ３４ ３２ ３０

２５０７０００１０ 唐 氏 综 合
症筛查

含检验项目；指时间
分辨法

次 ９０ ８５ ８１ ７６

同时查神经
管缺陷加收
３０％； 查
１８—３体综
合 症 加 收
２０％

３１０６０１０１３ 一 氧 化 氮
呼气测定

含６次测量值 次 ２００ １８９ １７９ １６９

雅安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

首届熊猫灯会期间雨城区政府等机关事业单位

临时开放停车场所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

雅发改收费〔２０１８〕４号　　　　　二一八年二月十二日

雨城区政府，市教育局、文体广新局、政管办：

为缓解熊猫灯会期间熊猫绿岛及其附近区域游客停车困难，营造良好的春节气氛，按照首届

熊猫灯会指挥部的工作安排，雨城区政府、市体育馆等机关事业单位将临时（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５日至

２月２１日）向游客开放停车场所。按照２月７日政府专题会议的统筹部署，决定对上述临时停车

场所实施停车收费管理。为切实做好相关工作，我委拟定了停车收费标准，并报经市政府同意。

现将收费标准及相关事宜通知如下，请严格遵照执行：

一、实施临时停放收费管理的范围

雨城区政府停车场、雅安市体育馆停车场、雅安市政务中心地下停车场、雅安市文化艺术中心

地下停车场、雅二中停车场。

二、实施临时停放收费管理的时间

２０１８年２月１５日至２月２１日。

三、临时停放停车收费标准

７座及７座以下小型汽车１０元／辆·次，旅游大巴２０元／辆·次。停放每超过２４小时，按上

述标准重复计费合计收费。

四、特殊车辆及免费车辆

停放时间未超过３０分钟（含）的车辆免费停放；执行任务的军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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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免费停放；车主出示本人残疾人证并驾驶残疾人专用机动车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免收停

车费的车辆实行免费停放。

五、严格执行收费公示制度

各有关单位应在停车场的醒目位置公布停车泊位数量、收费标准、收费依据、价格举报电话

（１２３５８）等内容，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六、其他相关要求

各有关单位需配备专职人员现场管理，负责车辆有序行驶、停放，建立健全安全防范、岗位责

任等规章制度。收取停车费时必须提供合法票据，对于未提供合法票据的，停车人可以拒绝交费。

雅安市发展改革委　雅安市卫生计生委关于

对雅安市人民医院新增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批复

雅发改收费〔２０１８〕８号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雅安市人民医院：

你院《雅安市人民医院关于医疗服务项目和价格增补的请示》（雅市医〔２０１８〕９５号）收悉。

现将新增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及有关规定批复如下：

一、新增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详见附表。

二、以上新增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已按照《关于规范调整雅安市医疗服务价格的通知》（雅价

费〔２００４〕４０号）的规定实行等级差价，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直接对应等级执行定价。

三、本批复自文到之日起执行，执行期间，若有新的价格政策，从其规定。

特此批复。

附表：

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
内容

单位
价格（元）

三甲 三乙 二甲 二乙
说明

ＧＥＺＫ１０００
胰 岛 素 样
生 长 因 子
测定

发光底物、探针洗
液、探针清洗液、反
应杯

次 ９０ ８５ ８０ ７６

２５０３１００３２ 雄 烯 二 酮
测定

项 ２０ １８ １６ １４

①各种免疫
学方法

②化学发光
法 加 收 １５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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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４０１０２１ 眼震电图
包括温度试验和自
发眼震

次 ９０ ８５ ８０ ７６

３３０８０２００２
冠 状 动 脉
起 源 异 常
矫治术

次 ３３００ ３１１３ ２９４６ ２７９６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羊肚菌”

价格保险试点有关价格监测事项的通知

甘发改〔２０１８〕１１４号　　　　　二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各县（市）发改局：

为加大农业供给侧改革，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农业发展，助推我州百公里绿色生态

产业发展示范带建设，构建和完善农业生产风险保障服务体系，化解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保障市

场供给平衡和稳定，稳步推进我州特色农业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根据《甘孜州“羊肚菌”保险试点

工作方案》的相关要求，从２０１８年３月起，我委将农产品价格保险试点品种———“羊肚菌”的价格

纳入监测范围。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监测范围

目前，我州羊肚菌种植主要在沿大渡河流域，纳入农产品保险试点监测范围的有康定、泸定、

丹巴、九龙、雅江五个县（市），价格采集点为以上五个县（市）羊肚菌集中销售地或种植户，原则上

按一县（市）一点设置。

二、监测时间

我委将在州农牧供销合作局通知羊肚菌首次出菇后启动价格监测和采价工作，监测周期为每

年３月至５月。采价时间为一周一次，每周三采集，每周四在“甘孜州发展和改革委”官方网站和

“中国甘孜”官方网站公开发布。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三、其它要求

（一）“羊肚菌”保险试点采价规格为中等品质鲜货。

（二）我委根据各采价点价格计算平均价格进行公布，作为农产品价格保险试点赔付依据。

（三）相关县（市）发改局要密切关注当地羊肚菌市场价格动态，在监测期内，羊肚菌市场交易

价格信息每星期二与“物价民生”报表一起向我委上报。同时，在市场价格发生异常波动时，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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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上报我委。

（四）价格监测检查部门对囤积居奇，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捏造、散布涨信息、哄抬价格

等扰乱市场的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

（五）推动“羊肚菌”保险是一项事关农户切身利益的大事，各县（市）发改部门一定要按照州

委、州政府的统一部署，加强工作责任心，积极主动与农工委、农牧局、财政局、气象局、防灾减震

局、扶贫移民局、保险机构等部门沟通配合，分工协作，协同推进“羊肚菌”保险试点工作，确保我

州“羊肚菌”保险工作取得预期成效。

附件：甘孜州“羊肚菌”保险试点价格监测表（略）

甘孜州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康定市污水

处理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甘发改〔２０１８〕２３１号　　　　　二一八年五月九日

康定市发改局：

根据《转发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

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４５号）要求，按照“污染付费、公平负担、

补偿成本”的原则，结合康定市经济社会发展、污水处理成本和群众可承受能力等实际，兼顾污水

治理企业可持续发展，经州政府１８次常务会议审议，决定调整康定市污水处理费。

一、调整方案

康定市污水处理费征收分类统一按城市供水分类确定为居民生活类污水、非居民生活类污水

和特种污水三类，具体分类按《关于规范康定市城市供水分类的通知》（甘发改〔２０１７〕４９５号）执

行，收费标准见下表。

污水处理费征收分类 污水处理费标准（元／吨）

一、居民污水处理 ０．９０

二、非居污水处理 １．４０

三、特种污水处理 ２．００

　　二、工作措施

（一）征收范围。统一供水用户、自备水源用户均应按污水处理费标准缴纳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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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收周期。污水处理费计量缴费周期以月为单位。

（三）征收方式。统一供水用户由康定市供水企业按分类标准与水费一并征收；自备水源用

户由康定市住建局委托水务局征收，未安装计量装置的自备水源用户按取水设施定额流量测算定

额排污量计征污水处理费，计费分类按规定执行。

（四）征收资金。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规定，征收的污水处理费按月上缴财政专户，用于

城市排污管网和污水处理厂建设、运行和维护，不得截留、挤占、挪用。

三、配套政策

（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

例》第三条、第四条规定，对向依法设立的污水集中处理场所排放应税污染物的用户征收污水处理

费，不征收环境保护税。

（二）康定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用户每月每户减免３立方米水量的污水处理费，污水处理企业

应做好减免台帐。住建、发改等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检查、抽查，确保最低生活保障用户利

益。

四、相关要求

（一）本调整方案自２０１８年６月１日起执行。

（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相互配合、各负其责，认真做好污水处理费调整有关宣传解释和监管

工作，确保调整方案顺利实施。

眉山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四川洪雅花溪

电力有限公司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

眉市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４３号　　　　　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四川洪雅花溪电力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电价调整的请示》（花电司〔２０１８〕１号）收悉。

根据省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合理调整电价结构有关事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７９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电价政策衔接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

〔２０１７〕４２３号）及《关于调整四川电网丰枯峰谷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

５８２号）有关要求，结合你公司供区实际电价执行情况，为尽快实现“一张目录销售电价表”全覆

盖，现就公司销售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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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居民生活用电、大工业用电执行四川电网同价，具体详见附表。

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大工业用电中的高耗能（氯碱、电炉钢、电炉铁合金、电解铝、电

石）用电，因公司现执行价格低于四川电网电价，按国家政府性基金和附加管理规定，在电价中顺

加应征收的基金及附加（其中可再生能源附加１．９分／千瓦时、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０．５２

分／千瓦时，具体详见附表）。

三、自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抄见电量起，执行四川电网新的丰枯峰谷电价政策。销售侧枯水期电

价上浮５％，丰水期电价下浮５％，平水期不浮动；高峰时段上浮５０％，低谷时段下浮５０％，平时段

不浮动。上网侧取消峰谷电价和火电丰枯电价政策，水电枯水期电价上浮２４．５％，丰水期电价下

浮２４％；峰谷电价继续按原政策执行。丰枯峰谷时段划分按四川省原规定执行。

四、公司对四川瓦屋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电价仍按眉市发改价函〔２０１７〕５０号执行，对瓦

屋山镇居民生活用电价格按眉市发改价函〔２０１７〕６９号执行。

五、居民生活用电、大工业用电同价，规范基金附加等从自２０１８年２月抄见电量起执行。

请认真做好电价政策公示及宣传解释工作，切实规范执行国家电价政策。执行中有相关问题

及时报告我委。

附件：１．四川洪雅花电力有限公司目录销售电价表

　　 ２．四川洪雅花电力有限公司趸售目录电价表

附件１：

四川洪雅花电力有限公司目录销售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 基本电价

不满
１千伏

１－１０
千伏

３５－１１０
千伏以内

１１０千伏
最大需量
（元／千瓦
·月）

变压器
容量

（元／千伏安
·月）

一、居民生活用电

（一）合表居民用电 ０．５４６４ ０．５３６４ ０．５３６４

（二）城乡“一户一表”居民用电

其中

月用电量 １８０千瓦时及以内部
分

０．５２２４ ０．５１２４ ０．５１２４

月用电量１８１至２８０千瓦时部分 ０．６２２４ ０．６１２４ ０．６１２４

月用电量超过２８０千瓦时部分 ０．８２２４ ０．８１２４ ０．８１２４

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０．７５９９ ０．７４４９ ０．７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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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工业用电 ０．５７７４ ０．５５７４ ０．５３７４ ３９ ２６

其中

氯碱、电炉钢、电炉铁合金、电解
铝、电石、黄磷生产用电

０．４７６７ ０．４５６７ ０．４３６７ ３９ ２６

采用离子膜法工艺的氯碱生产
用电

０．５１８８ ０．５００８ ０．４８２８ ３９ ２６

四、农业生产用电 ０．５６０１ ０．５５０１ ０．５４０１

其中：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 ０．２５２１ ０．２４２１ ０．２３２１

注：１．上表所列价格，除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外，均含农网还贷资金２分／千瓦时。
　 ２．上表所列价格，除国家级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外，均含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０．５２分／千瓦时。
　 ３．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其中：居民生活用电按０．１分／千瓦时计征，其
余用电按１．９分／千瓦时计征。
　 ４．公司对四川瓦屋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销售电价仍按眉市发改价函〔２０１７〕５０号执行。　 ５．公司对瓦屋山镇
居民生活用电价格按眉市发改价函〔２０１７〕６９号执行。

附件２：

四川洪雅花电力有限公司趸售目录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分类

趸售电价标准

县级趸售 县以下趸售

１－１０
千伏

３５－１１０
千伏以内

１１０千伏
及以上

１－１０千伏 ３５－１１０
千伏以内

１１０千伏
及以上

一、居民生活用电 ０．３７３４ ０．３７３４ ０．３５８４ ０．３９３４ ０．３９３４ ０．３７８４

二、工商业用电 ０．６１８ ０．６０８ ０．５９３ ０．６３８ ０．６１８ ０．６０３

其中：采用离子膜法工艺
的氯碱生产用电

０．５９９ ０．５８９ ０．５７４ ０．６１９ ０．５９９ ０．５８４

三、农业生产用电 ０．４６４７ ０．４５４７ ０．４３９７ ０．４６４７ ０．４５４７ ０．４３９７

其中：贫困县农业排灌用
电

０．１７６７ ０．１７１７ ０．１５６７ ０．１７６７ ０．１７１７ ０．１５６７

注：１．上表所列价格，除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外，均含农网还贷资金２分／千瓦时。
　 ２．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其中：居民生活用电按０．１分／千瓦时计征，其
余用电按１．９分／千瓦时计征。
　 ３．上表所列价格，除国家级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外，均含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０．５２分／千瓦时。

眉山市发展改革委　眉山市财政局　眉山市水务局

眉山市农业局关于２０１８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计划任务的通知

眉市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９２号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各县（区）发展改革委、财政局、水务局、农业局；通济堰管理处、黑龙滩灌区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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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的通知》

（川办发〔２０１７〕５号）和《省发展改革委 财政厅 水利厅 农业厅关于２０１８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

施计划任务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３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将２０１８年度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实施计划任务分解通知如下，请认真组织实施。

一、工作目标

我市２０１８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主要目标是：继续在农田水利设施相对完善的通济堰灌区、黑

龙滩灌区、都江堰东风渠灌区三个大型灌区和部分小型灌区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计划改革灌

面２９．２万亩，其中：东坡区７万亩，彭山区６万亩，仁寿县１６．２万亩。

二、改革任务

（一）加快工程配套建设

在改革区域内，对已建灌排工程进行改造，配套完善计量设施，推进计量供水，推进小型水利

工程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落实管护责任。

（二）明确用水权利

在改革区域内，严格贯彻用水管理制度，明确农业灌溉用水初始权利，颁发水权证。

（三）创新终端用水管理模式

在改革区域内，加强农民用水户协会规划建设，完善制度，加强培训，落实协会在末级渠系管

护、用水管理、水费计收等方面的管护责任。

（四）加强农业用水需求管理

因地制宜调整优化种植结构，鼓励种植耗水少、附加值高的经济作物。大力推广高效节水灌

溉技术，开展节水农业实验示范和技术培训，建立健全农业节水机制。

（五）积极转变用水观念

利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活动平台，宣传贯彻涉水法律法规，引导社会节水风尚，逐步转变

“大水漫灌”等农业用水习惯。建立健全促进农业节水的体制机制，合理编制年度配水计划，实行

计划用水、合同用水，进一步加强供水管理不断提高供水质量和水平。

三、保障措施

（一）建全工作机制

按照全国、全省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会议精神，各承担改革任务的区（县）政府要落实改革

实施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强化部门配合、强化上下协作联动，完善部门分工协调

的工作机制。

（二）细化年度计划

各承担改革任务的区（县），要及时将年度实施计划任务分解下达到田间地块，落实到单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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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并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改革实施方案。

（三）积极筹集资金

充分利用各类专项资金和水利发展资金，加大地方财政投入，鼓励社会资本投入、用水单位自

建等多种方式，加快健全精准补贴和节水奖励机制。

（四）加强信息报送

各承担改革任务的区（县），要建立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信息月报制度，并以简报、信息等形式

上报改革动态，每年６月和９月按时报送上半年和全年改革工作进展情况。

（五）强化宣传培训

各承担改革任务的区（县），要结合本地实际适时开展专题培训，及时总结改革经验和做法，

加强宣传报道和舆论引导，做好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政策解读，争取社会各界和用水户理解和支持。

附件：眉山市２０１８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任务落实表（略）

眉山市发展改革委　眉山市卫生计生委关于

新增和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标准及相关事宜的通知

眉市发改价费〔２０１８〕９３号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各区县发改局、卫计局，市直属医疗卫生机构：

为顺利推进我市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改革，切实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根据四川省发展改革

委、卫生计生委、人社厅、财政厅、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四川省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实施方

案〉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６〕５８０号）和眉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眉山市城市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眉府办函〔２０１６〕８６号）精神，我们对全市公立医疗服务机

构医疗服务价格进行了部分新增和结构性调整，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医疗服务项目及标准

本次项目共计３９３项，其中新增项目１４８项、调整项目２４５项（具体标准见附件）。

二、执行范围

全市公立医疗服务机构按此标准执行。

三、执行时间

从２０１８年４月１日起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如国家、省对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有新的政策规定，

从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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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眉山市医疗服务价格新增项目标准表

　　 ２．眉山市医疗服务价格调整项目标准表

附件１

眉山市医疗服务价格新增项目标准表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
单位

二乙
价格

备注

２５０２０２０３０血红蛋白 Ｈ包
涵体检测

项 ９

２５０２０２０３１不稳定血红蛋
白测定

包括热不稳定试验、异丙醇试验、变
性珠蛋白小体检测

项 ９ 每项检测计费
一次

２５０３０１００５免疫固定电泳 包括血清或尿标本 项 ４３

２５０３０２０１０多种代谢疾病
检测

检测血液中的氨基酸，有机酸和脂肪
酸及尿液中的有机酸，样本类型：血
液及尿液。样本采集、签收、处理、检
测、报告审核、发送；按规定处理废弃
物；接受临床咨询。

次 ４８０ 串联质谱法

２５０３０３０１９血酮体测定 包括血酮体快速测定 指定量法 项 １９

２５０３０６０１２Ｂ 型 钠 尿 肽
（ＢＮＰ）测定 化学发光法 项 １８０

２５０３１００５７
血清胃泌素释
放肽前体（Ｐｒｏ
ＧＲＰ）测定

项 ６０

２５０４０２０１１抗染色体抗体
测定

项 １６ 免疫印迹法加
收１０元

２５０４０２０１３
抗肝细胞特异
性脂蛋白抗体
测定

项 １６

２５０４０２０１６抗心磷脂抗体
测定（ＡＣＡ） 包括ＩｇＡ、ＩｇＭ、ＩｇＧ 项 １６ 每项测定计费

一次

２５０４０２０１９抗肾小球基底
膜抗体测定

指凝集法 项 ２７ 各种免疫学法
加收１５元

２５０４０２０２５抗硬皮病抗体
测定

项 １６

２５０４０２０２７抗胰岛素受体
抗体测定

项 １１

２５０４０２０３９

抗可溶性肝抗
原／肝 －胰抗原
抗体（ＳＬＡ／ＬＰ）
测定

项 ３２

２５０４０２０４０
抗肝肾微粒体
抗体（ＬＫＭ）测
定

项 ２７

２５０４０２０４６
抗肝细胞溶质
抗原Ｉ型抗体测
定（ＬＣ－１）

免疫印迹法 项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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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０４０３０６８

尿液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 Ｉ型
（ＨＩＶ－Ｉ）抗体
测定

包括病毒ＲＮＡ定量测定 项 ５１

２５０４０３０７６肺炎衣原体抗
体检测

项 ３０

２５０５０３００５内毒素鲎定性
实验

项 ９

２５０７０００１３染色体分析 包括各种标本 项 １００

２７０５００００４
全自动快速免
疫组织化学染
色诊断

石蜡包埋组织于切片机行切片，烤
片：打标签，上机运行，之后行脱水、
透明和封片。抗体配制包括：（１）第
一抗体的配制；（２）第二抗体和显色
试剂的准备；（３）相关辅助试剂的准
备（抗原修复、脱蜡、各种缓冲液等）。
染色结果判读。新鲜冷冻组织，细胞
涂片，组织印片参照相应方法制片。
含 处理上述技术过程中所产生的废
液、废物的处理。

次 １２０

３１０６０１０１３一氧化氮呼气
测定

含６次测量值 次 １８０

３１０７０１００８遥测心电监护 含电池、电极费用 小时 ２

３１０７０１００９心电监测电话
传输

含电池、电极费用 日 ５０

３３０１０００１８镇痛泵体内置
入术

含置入和取出；包括化疗泵的置入和
取出

泵 次 ２７０ 附属于其他手
术的减收５０％

３３０２０３０１０颈动脉外膜剥
脱术

包括颈总动脉、颈内动脉、颈外动脉
外膜剥脱术、迷走神经剥离术

单侧 １５３０ 双侧加倍

３３０３００００４甲状旁腺移植
术

自体 供体 次 １８０６

３３０３０００１４甲状腺细胞移
植术

含细胞制备 供体 次 ９００

３３０３０００１７喉返神经探查
术

包括神经吻合、神经移植 次 １８０６

３３０４０４０１２角膜移植联合
视网膜复

次 ２５２０

３３０４０５００６人工虹膜隔植
入术

人 工 虹
膜隔、粘
弹剂

次 ７００

３３０４０６０２０晶体张力环置
入术

张力环 单侧 ３０８

３３０５０２００４经耳内镜鼓膜
修补术

含取筋膜 次 １２０９

３３０５０２０１１经耳内镜鼓室
探查术

含鼓膜切开、病变探查切除 次 ８０４

３３０５０２０１３咽鼓管再造术 含移植和取材 次 ５４６

３３０５０３００１内耳窗修补术 包括圆窗、前庭窗 次 １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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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０５０３００３内耳淋巴囊减
压术

次 １００８

３３０５０３００７鼓索神经切断
术

次 ７４１

３３０５０３０１４颞骨部分切除
术

不含乳突范围 次 ９３６

３３０５０３０１５颞骨次全切除
术

指保留岩尖和部分鳞部 次 １００８

３３０６０１０２７鼻孔闭锁修复
术

包括狭窄修复 次 １１８３

３３０６０１０２８后鼻孔成形术 次 １５９６

３３０６０２００３经上颌窦颌内
动脉结扎术

次 ８４５

３３０６０２００９鼻外筛窦开放
手术

次 ５８５

３３０６１１００８咽瘘皮瓣修复
术

次 １２６０

３３０７０１００３环甲膜穿刺术 含环甲膜置管和注药 次 ３５１

３３０７０１００４环甲膜切开术 次 ２０８

３３０７０１００８喉功能重建术 含肌肉、会厌、舌骨瓣、咽下缩肌等局
部修复手段

次 １８３４

３３０７０１００９全喉切除咽气
管吻合术

次 ２０３０

３３０７０１０１１３／４喉切除术及
喉功能重建术

次 ２２４０

３３０７０１０１７全喉全下咽切
除皮瓣修复术

包括带蒂残喉气管瓣修复下咽术 次 ２０３０

３３０７０１０２４喉裂开肿瘤切
除术

次 １０２２

３３０７０１０３０声带内移术 次 １１２０

３３０７０１０３２环杓关节间接
拨动术

次 ５７２

３３０７０１０３３环杓关节直接
拨动术

次 ５７２

３３０７０１０３５环杓关节复位
术

次 ５７２

３３０７０１０３６会厌脓肿切开
引流术

次 ４６８

３３０７０１０４２气管成形术 包括气管隆凸成形术 次 ２３５２

３３０７０２００２肺癌根治术 含淋巴结清扫 次 ２５５８

３３０７０２００５肺楔形切除术 次 １５０８

３３０８０４０３５腔静脉切开滤
网置放术

手术切开置放
滤 网 及
输送器

次 ２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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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０８０４０５１血管危象探查
修复术

指血管修复术后发生痉挛、栓塞后的
探查修复术

次 ７５６

３３０８０４０５２
先天性动静脉
瘘栓塞 ＋切除
术

包括部分切除、缝扎
栓塞剂、
导管

次 １６１０

３３０８０４０５３肢体静脉动脉
化

次 １５８６

３３０８０４０５６人工动静脉瘘
切除重造术

次 １９３２

３３０８０４０５７
外伤性动静脉
瘘修补术 ＋血
管移植术

包括四头结扎、补片、结扎其中一根
血管，或加血管移植

次 ２３５２

３３０８０４０５９经血管镜股静
脉瓣修复术

次 ７５６

３３０８０４０６０下肢深静脉带
瓣膜段置换术

次 ２１４２

３３０８０４０６１大隐静脉耻骨
上转流术

包括人工动—静脉瘘 单侧 １６１０

３３０８０４０６４小动脉血管移
植术

包括交通支结扎术，指、趾血管移植 次 １７０８

３３０８０４０６６闭塞血管激光
再通术

指直视下手术 次 １６５６

３３０８０４０６７海绵状血管瘤
激光治疗术

指皮肤切开直视下进行激光治疗，交
通支结扎或栓塞

次 ５５２

３３０８０４０７１夹层动脉瘤腔
内隔绝术

人 工 血
管

次 ３０６６

３３０９０００１１颈静脉胸导管
吻合术

含人工血管搭桥
人 工 血
管

次 １７０８

３３０９０００２１前哨淋巴结探
查术

包括淋巴结标记术 次 ６１６

３３１００１０１１食管癌根治术 包括胸内胃食管吻合（主动脉弓下，
弓上胸顶部吻合）及颈部吻合术

次 １５８８ 三切口联合加
收１０００元

３３１００６０２０胆囊癌根治术 含淋巴清扫 次 ２５６２

３３１００７０１８胰腺周围神经
切除术

包括胰腺周围神经阻滞术 次 １０１０

３３１００７０１９坏死性胰腺炎
清创引流术

次 １８４８

３３１３０３０２７热球子宫内膜
去除术

包括电凝术 次 ２２６８

３３１３０３０２９粘膜下子宫肌
瘤圈套术

次 ６３１

３３１３０３０３０宫颈悬吊术 含离断、固定术
悬 吊 材
料

次 １１５７

３３１５０１００２
颈３—７椎体肿
瘤切除术（前入
路）

不含植骨 次 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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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５０１００３
颈１—７椎板肿
瘤切除术（后入
路）

不含植骨 次 １６９４

３３１５０１０１６骨盆切除人工
半骨盆置换术

不含回输血和脉冲器的使用

人 工 半
骨盆、骨
水 泥 及
配 套 设
备

次 ２４５０

３３１５０１０５８椎间盘微创消
融术

包括椎间盘摘除、减压术 每间盘 ６６３ 每增加一间盘
加收２００元

３３１５０１０６０人工椎体置换
术

包括颈、胸、腰椎体置换
人 工 椎
体

每椎体 ２５６２ 每增加一间盘
加收２００元

３３１５０２０１３下肢神经探查
吻合术

包括坐骨神经、股神经、胫神经、腓神
经

次 １３３９

同一手术探查
吻合一根以上
的神经每增加
一根神经加收
３００元

３３１５０３０２０坐骨结节囊肿
摘除术

次 ８７６

３３１５０６０２４关节骨软骨损
伤修复术

包括骨软骨移植、骨膜移植、微骨折
术

次 ９４９

３３１５０７０１２髋关节表面置
换术

次 ２２４０

３３１５０７０１４人工关节翻修
术

人 工 关
节

次 ２８５６

３３１５１２００９血管束移植充
填植骨术

次 １２７４

３３１５１２０１１膝内外翻定点
闭式折骨术

次 ８５４

３３１５１２０１９上肢关节松解
术

包括肩、肘、腕关节 次 ９４９

３３１５１２０２０下肢关节松解
术

包括髋、膝、踝、足关节 次 ９４９

３３１６０２０１３皮肤恶性肿瘤
切除术

消毒铺巾，切口设计，切除恶性肿瘤
包括周围正常组织，创面止血，缝合
切口。不含植皮术、皮瓣切取、病理
学检查

次

３３１６０２０１３
－１

皮肤恶性肿瘤
切除术（特大）

指切除面积大于１５平方厘米以上达
到肢体一周及超过肢体１／４长度 次 １０２２

３３１６０２０１３
－２

皮肤恶性肿瘤
切除术（大）

指切除面积１０平方厘米－１５平方厘
米达到肢体一周及超过肢体 １／４长
度

次 ８２６

３３１６０２０１３
－３

皮肤恶性肿瘤
切除术（中）

指切除面积５平方厘米 －１０平方厘
米未达肢体一周及肢体１／４长度 次 ５７２

３３１６０２０１３
－４

皮肤恶性肿瘤
切除术（小）

指切除面积小于５平方厘米 次 ２６４

８８



３３１６０３０１８异体组织制备 包括血管、神经、肌腱、筋膜、骨、异体
组织用前制备

低 温 冷
冻组织、
新 鲜 组
织

每部位 ９２

３３１６０４０３３带血运骨皮瓣
切取移植术

次 ２６２６

４２０００００１４外固定架拆除
术

含器械使用 次 １１０

ＥＤＣＵＥ００２
胎儿系统性彩
色多普勒超声
筛查

查看申请单要求，了解患者相应病史
后，２０－２４周胎儿畸形系统性检查胎
儿颅骨、颅内结构、脊柱、口鼻、心脏
四腔心、胸部、腹部、膀胱、四肢长骨
等，并进行胎儿双顶径、头围、腹围、
股骨、羊水量测量，观察脐带血流、胎
盘。配有医学超声影像工作站进行
标准切面图像留存。作出诊断报告，
图文报告。

每胎 ２３０ 双胎及以上加
收６０元

ＥＤＣＵＥ００４
胎儿颈后透明
层彩色多普勒
超声测定

测量胎儿双顶径、头围、股骨、羊水，
在标准切面测量胎儿颈项透明层厚
度几次，取平均值。

次 ９０ 双胎及以上加
收４０元

ＦＰＡ０１６０３ 内镜色素检查
内镜下于病变部位喷洒染色药物或
电子染色，以暴露病变部位黏膜及边
界。图文报告。不含监护。

次 ２８０

ＦＰＡ０７６０１ 消化道内镜活
检术

经皮肤造口（或经口或经肛门插入内
镜），进行检查，使用活检钳于病变部
位钳取活体组织，止血。图文报告。
不含消化内镜止血材料、活检钳检
查、病理学检查。

止 血 材
料、活检
钳

次 ７５

ＦＰＢ０１６０５ 经电子胃镜超
声微探头检查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
胃镜，经活检钳通道插入超声微探
头，观察食管、胃、十二指肠黏膜肠
壁、十二指肠乳头、胰头、下段胆管，
于病变部位进行超声检查。图文报
告。不含活检、监护．

次 ５００

ＦＰＳ０１６０２ 超声结肠镜检
查

清洁肠道，镇静，润滑肠道，将电子结
肠镜自肛门插入，结肠镜检查，于病
变部位采用超声内镜探头检测。图
文报告。不含监护。

次 ４６０

ＨＭＥ６２２０２ 输液港置入术

消毒铺巾，麻醉，皮肤切开，扩张皮
下，穿刺置管，造影摄片，留管接输液
满港体，肝素盐水封管，皮下包埋输
液港，皮肤缝合。人工报告，不含监
护。

输液港、
无 损 伤
输 液 留
置针

次 ３８０

ＨＰＡ６６３０１ 消化道造瘘管
置换术

消毒铺巾，胃，胆道、空肠造瘘管拔
出，并即刻经瘘管插入新引流管，留
置，固定。

次 １５５

９８



ＨＰＢ４６６０１
经纤维内镜上
消化道出血治
疗

指食管、胃、十二直肠出血治疗，咽部
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纤维胃
镜，胃镜检查，寻查出血部位，根据出
血情况选择止血治疗方法。人工报
告，不含监护。

血管夹，
止 血 材
料

次 ４２０

ＨＰＢ４６６０２
经电子内镜上
消化道出血治
疗

指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
子胃镜，胃镜检查，寻查出血部位，根
据出血情况选择止血治疗方法。图
文报告。不含监护。

血管夹，
止 血 材
料

次 ５００

ＨＰＢ６５６０１

经电子内镜食
管胃十二指肠
黏 膜 剥 离 术
（ＥＳＤ）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
内镜、胃镜检查、寻查肿物，于肿物基
地部注射肾上腺素甘油果糖（或高渗
盐水及美蓝或靛胭脂）以抬举病变黏
膜部分，采用电刀等进行剥离，切除治
疗，图文报告、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血管夹 次 ２７００

ＨＰＢ７３６０２

经电子内镜食
管胃十二指肠
息肉高频电凝
切除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
内镜、胃镜检查、置入圈套器圈套息
肉，采用高频电凝电切除息肉，图文
报告、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血管夹、
圈套器

次 ６９０
每增加一个息
肉加收不超过
２０％

ＨＰＢ７３６０４

经电子内镜食
管胃十二指肠
息肉微波切除
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
胃镜、胃镜检查、寻查息肉，采用微波
切除治疗，图文报告、不含监护，病理
学检查

血管夹、
圈套器

次 ６９０
每增加一个息
肉加收不超过
２０％

ＨＰＢ７３６０６

经电子内镜食
管胃十二指肠
息肉激光切除
术

咽部麻醉、润滑、消泡、经口插入电子
胃镜、胃镜检查、寻查息肉，采用激光
治疗，图文报告、不含监护，病理学检
查

血管夹、
圈套器

次 ６９０
每增加一个息
肉加收不超过
２０％

ＨＰＢ７３６０７

经电子内镜食
管胃十二指肠
黏 膜 切 除 术
（ＥＭＲ）

胃镜前端加透明帽、咽部麻醉、润滑、
消泡、经口插入电子胃镜、胃镜检查、
寻查息肉，将息肉吸入透明帽，采用
圈套器进行高频电凝电切，图文报
告、不含监护，病理学检查

血管夹、
圈套器

次 ８５０
每增加一个息
肉加收不超过
２０％

ＨＰＢ８３３０１
食管胃吻合口
狭窄切开成形
术

颈部或胸部切口，消毒铺巾、贴膜、电
刀切开。游离食管胃吻合口，视狭窄
情况，行狭窄局部切开缝合（或行吻
合口切除、食管 －胃再吻合）。止血
并放置颈部引流条或胸腔引流管、关
胸，不含病理学检查。

吻合器、
特 殊 缝
线、止血
材料、引
流装置

次 １９００

ＨＹＡ７３３１４ 经皮乳腺肿物
微创旋切术

患者仰卧于手术台上，彩色多普勒超
声反复扫查确认肿块位置，用中性油
笔于体表标记，设计手术进针点，常
规消毒铺巾。１％利多卡因 １０ｍｌ注
射至手术进针点周围皮下、肿块表面
皮下、肿块底部相应乳房后间隙及手
术针道行局部浸润麻醉，做皮肤小切
口，长约０．５ｃｍ。彩色多普勒超声引
导下，通过乳房旋切系统将一次性旋
切探针置于肿块底部下方，超声反复
探查，确认肿块最大径位于旋切针槽
切除范围内，在超声动态监测下，逐
次将肿块切除。超声多方位探查，局
部未见血肿形成，拔出旋切探针。局
部加压１０分钟，查无活动性出血，局
部加压包扎。不含病理学检查。

旋 切 穿
刺 针 及
配件

单侧 ４６０

０９



ＬＥＢＺＸ０４６ 骨质疏松治疗 采用骨质疏松治疗仪，预防骨质疏
松，治疗骨质疏松。

次 ４２ 治疗师 １名，
耗时３０分钟

ＬＥＥＺＸ００６ 经颅重复磁刺
激治疗

治疗师利用经颅磁刺激仪技术刺激
患者中枢神经系统。对精神、神经、
慢性疼痛、慢性疲劳、认知障碍、儿童
发育缺陷等疾病具备良好治疗效果。

次 ６５ 治疗师 １名，
耗时２０分钟

ＬＥＥＺＸ００７ 脑磁治疗

治疗师利用脑磁治疗仪系统对以下
病种进行治疗：１、缺血性脑血管病：
脑血栓形成、脑隙性梗塞、脑供血不
足、脑动脉硬化。２、脑损伤性疾病：
颅脑损伤、脑出血的恢复期、颅脑术
后需要脑功能康复者、癫痫病、小儿
脑瘫功能恢复。３、精神障碍神经性
头痛、失眠、脑疲劳综合症

次 ３２ 治疗师 １名，
耗时２０分钟

ＭＡＢＸ７００２ 关节活动度测
定

治疗师利用三维关节活动测量仪的
方式，摆放不同体位，让患者被动或
主动地进行关节活动，根据动作完成
的状况与质量，利用传感器准确地摆
放传感器的位置，记录关节的活动
度，人工报告。

次 ４２ 治疗师 ２名，
耗时２０分钟

ＭＡＢＸＡ００４三维步态分析
检查

采用步态分析系统进行检查操作，在
躯干、骨盆、髋、膝、踝及第 ５趾等关
节处贴标志点，采集步态视频，图像
后处理，对步行速度，站立相与摆动
相比例百分比、步长、步态对称性，步
行周期中各环节特征识别，步宽、下
肢诸关节运动曲线及数据进行处理
分析。图文报告。

次 １６５
治疗师 ２－３
名，耗时 １．５
小时

ＭＡＣＺＹ００３ 动静态平衡功
能评定

治疗师利用动静态平衡训练系统对
患者进行智能化、情景互动化平衡功
能定量、精准评定。

次 １６５
治疗师 ２名，
耗时 １－２小
时

ＭＡＧＡＺ０１９语言能力评定

参照正常幼儿在各年龄段上的语言
发育指标，对患儿进行包词汇量、模
仿句长、听话试图、看图说话、主题对
话、语音清晰六项以了解小儿掌握的
词汇量、语法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
力、言语使用及发音水平能力等。

次 １００ 治疗师 ２名，
耗时１小时

ＭＡＧＡＺ０２０听觉能力评定

评估患者的自然环境声，声母、韵母、
声调，单音节词，双音节词，三音节词
和短句的识别率，以及在嘈杂环境中
对语音的识别率。

次 １００ 治疗师 １名，
耗时１．５小时

ＭＡＧＡＺ０２１认知 －学习能
力评定

是指治疗师运用认知知觉功能障碍
评估系统对患者进行包括记忆、语
言、视空间、执行、计算和理解判断等
方面进行测试，并通过患者的表现，
结合临床诊断和测试结果进行总结，
判断出患者的认知水平。

次 １３０ 治疗师 １名，
耗时１．５小时

ＭＡＭＺＹ００６咨询与培训
治疗师对患者或其家属进行康复相
关常识的培训，增强其对康复的正确
认识，以便更好地开展家庭康复。

次 ５０ 治疗师 １名，
耗时３０分钟

１９



ＭＡＺＺＹ００１ 疼痛综合评定

进行麦吉尔疼痛问卷评定，视觉模拟
评分法评定，慢性疼痛状况分级等，
对患者疼痛部位、程度、性质、频率和
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
评定，人工报告。

次 ３０

ＭＢＢＺＸ０２０ 上下肢协调功
能训练

治疗师根据患者病情不同，让患者上
肢运动带动下肢运动，促进患者下肢
力量提升上下肢协调运动。

次 ３３ 治疗师 １名，
耗时２０分钟

ＭＢＢＺＸ０２１ 下肢功能步行
反馈训练

治疗师利用下肢机器人及减重系统
等对儿童患者进行步行训练

次 ８０ 治疗师 ２名，
耗时３０分钟

ＭＢＢＺＸ０２２ 体适能训练

治疗师利用徒手或简单器材，通过综
合性地组织有氧训练、力量训练、耐
力训练和整理活动等，增强和改善患
者的体适能。

次 ２５ 治疗师 １名，
耗时２０分钟

ＭＢＢＺＸ０２３ 肌力训练
治疗师利用各种力量训练器增强患
者不同部位的肌肉力量，如股四头肌
训练器等。

次 ５０ 治疗师 １名，
耗时３０分钟

ＭＢＢＺＸ０２４ 智能步态训练
治疗师利用康复机器人、情景模拟及
减重训练系统对成人患者进行下肢
主被动步态训练。

次 ８０ 治疗师 ２名，
耗时３０分钟

ＭＢＢＺＸ０２５ 动静态平衡训
练

治疗师利用动静态平衡训练系统对
患者进行智能化、情景情景互动化平
衡功能训练。

次 １００ 治疗师 ２名，
耗时４０分钟

ＭＢＤＺＸ０１１ 视听音乐综合
训练

治疗师利用视听音乐综合训练系统，
通过视觉、听觉刺激改变受训者的情
绪，调节神经兴奋性，促进受训者的
认知能力，情绪控制能力的提升。

次 ６５ 治疗师 １名，
耗时３０分钟

ＭＢＤＺＸ０１２ 言语语言综合
训练

治疗师利用言语语言综合训练系统
对各类言语障碍的患者进行治疗与
训练。

次 ６５ 治疗师 １名，
耗时３０分钟

ＭＢＤＺＸ０１３ 早期语言干预
训练

利用早期语言评估与训练系统，进行
非语言沟通能力的训练、前语言阶段
的辅助沟通能力训练功能，词语、词
组、句子、短文理解与表达能力的训
练，电声门图发声训练。可根据语言
及韵律功能评估标准提供个别化康
复建议。采用单一被试技术对言语
康复效果进行全程监控。

次 ６５ 治疗师 １名，
耗时３０分钟

ＭＢＤＺＸ０１４ 口肌训练

治疗师利用主动口肌训练、被动口肌
训练、感知训练提高口部肌肉的感
知、力度、控制活动能力使各种口肌
功能正常化。

次 ５０ 治疗师 １名，
耗时２０分钟

２９



ＭＢＤＺＸ０１５ 音乐疗法

治疗师通过同频率的音乐，帮助如自
闭症患者调整身体状况，改进孤僻的
生活状态，减少抵触心理，通过评估
及计划制定与实施，可改善特殊人群
（儿童与成人）的肢体、情绪、认知等
社会功能，消除不良症状，提高自我
觉察力。

次 ５０ 治疗师 １名，
耗时３０分钟

ＭＢＦＺＸ００４ 视觉感觉综合
训练

冶疗师利用一整套先进视觉、感觉综
合训练系统对儿童康复患者进行感
觉、视觉、知觉等高级功能训练。

次 ５０
治疗师 １－２
名，耗时 ３０分
钟

ＭＢＫＺＸ００８ 人机界面训练
治疗师利用多媒体设备，对患者进行
情景互动训练，增强患者的运动功能
和能力。

次 ８０
治疗师 １名，
耗时 ３０－４５
分钟

ＭＢＫＺＸ００９ 情景互动训练

治疗师利用情景互动训练仪，根据患
者存在的功能障碍情况，选择训练配
件，利用视觉、声觉的反馈进行运动、
认知的训练。

次 ６０ 治疗师 １名，
耗时３０分钟

ＭＢＫＺＸ０１０ 躯体智能作业
系统训练

治疗师利用ＢＴＥ智能训练系统，对患
者作出准确评估后设定相应训练程
序。针对性的恢复患者的肌力、耐
力、移动、四肢控制及心肺功能，逐步
恢复患者的职业能力与水平。基至
可以用于正常特殊工种人群的身体
机能训练。

次 ８０ 治疗师 １名，
耗时３０分钟

ＭＢＫＺＸ０１１ 上肢智能反馈
训练

治疗师动用计算机技术实时模拟上
肢运动规律，配备可调节的上肢支撑
系统，配套训练软件提供的吸引力和
激励性游戏，针对上肢某一关节进行
特定训练。对患者产生实时的、针对
性的运动信息反馈，使患者主动参与
训练。

次 ８０ 治疗师 １名，
耗时３５分钟

ＭＢＺＲＧ００２ 肠道功能训练

治疗师对患者腹部及其周围部位通
过手法进行被动的、辅助的放松和相
应的刺激，加强患者肠道蠕动和排
空。

次 ３５ 治疗师 １名，
耗时２０分钟

附件２

眉山市医疗服务价格调整项目标准表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
单位

二乙
价格

备注

１２０６ ６、换药 包括门诊拆线；包括外擦药物治疗

特 殊 药
物；引流
管；功能
性敷料

２１０１０２ Ｘ线摄影 含曝光、冲洗。诊断及胶片等
床旁摄片加收
４０元

３９



２１０３ ３．Ｘ线计算机
体层（ＣＴ）扫描

含胶片及冲洗、数据存储介质、（增强
扫描用注射器等耗材、）注射用连接
管

造影剂、
麻 醉 及
其药物，
一 次 性
高 压 注
射针筒

１．计价部位分
为颅脑、眼眶、
视神经管、颞
骨、鞍区、副鼻
窦、鼻骨、颈
部、胸 部、心
脏、上腹部、下
腹部、盆腔、椎
体（每三个椎
体）、双 髋 关
节、膝关节、肢
体、其他；２．三
维 重 建 加 收
５０％；３．单次
多层扫描加收
２０％；４．使用
心电或呼吸门
控 设 备 加 收
１０％

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１Ｘ线计算机体
层（ＣＴ）平扫

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１
－１ 普通（ＣＴ）平扫 每个

部位
６０

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１
－２ 螺旋（ＣＴ）平扫 每个

部位
１１０

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２Ｘ线计算机体层
（ＣＴ）增强扫描

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２
－１

普通（ＣＴ）增强
平扫

每个
部位

８０

２１０３００００２
－２

螺旋（ＣＴ）增强
平扫

每个
部位

１３０

２２０３０１００１彩色多普勒超
声常规检查

包括胸部（含肺、胸腔、纵隔）、腹部
（含肝、胆、胰、脾、双肾）、胃肠道、泌
尿系（含双肾、输尿管、膀胱、前列
腺）、妇科（含子宫、附件、膀胱及周围
组织）、产科（含胎儿及宫腔）、男性生
殖系统（含睾丸、附睾、输精管、精索、
前列腺）

部位

一个
部位
８０，
二个
１２０，
三个
及以
上
１４０

腹膜后肿物加
收４０元，产科
中双胎及以上
加收４０元。

２３０２０００５５骨密度测定 次 ５０

指单能骨密度
测定仪，使用
多能骨密度测
定仪顺加 ９０
元，单光子测
定顺加 １０元，
ＱＣＴ测定顺加
７０元

２４０１００００４特定计算机治
疗计划系统

包括加速器适型、伽玛刀、Ｘ刀之
ＴＰＳ、逆向调强ＴＰＳ及优化 疗程 ４５０

逆向调强 ＴＰＳ
及 优 化 加 收
１４００元

４９



３１０１０００１５感觉阈值测量 包括感觉障碍电生理诊断 次 ９０

３１０４０１０４９耳部特殊治疗 次

射频、激光、微
波、冷冻、等离
子等法可分别
计价

３１０４０１０４９
－１ 耳部冷冻治疗 次 ２９

３１０４０１０４９
－２

耳 部 激 光、射
频、微波治疗

次 ４５

３１０４０１０４９
－３

耳部等离子治
疗

次 ２２０

３１０４０３０１６咽部特殊治疗 次

射频、激光、微
波、冷冻、等离
子等法可分别
计价

３１０４０３０１６
－１ 咽部冷冻治疗 次 ２９

３１０４０３０１６
－２

咽 部 激 光、射
频、微波治疗

次 ４５

３１０４０３０１６
－３

咽部等离子治
疗

次 ２２０

３１０５１１０１３开髓引流术 含麻醉、开髓 每牙 １６

３１０５１７００８咬合重建

含全牙列固定修复咬合重建，改变原
合关系，升高垂直距离咬合分析，Ｘ
线头影测量，研究模型设计与修整，
牙体预备，转移面弓与上颌架；包括
复杂冠桥修复

次 １２０ 特殊设计费加
收３０元

３１０５１８００１活动桥 包括普通弯制卡环、整体铸造卡环及
支托活动桥

每牙 ５５

３１０５１８００２塑料可摘局部
义齿

含牙体预备，义齿设计，制作双重印
模，模型，咬合关系记录，技工室制作
义齿排牙蜡型，试排牙，技工室制作
完成义齿，义齿试戴、修改，咬检查；
包括普通弯制卡环塑料可摘局部义
齿，无卡环塑料可摘局部义齿，普通
覆盖义齿，弹性隐形义齿

每牙 ５５

３１０６０４００６经皮穿刺肺活
检术

包括胸膜活检；不含ＣＴ、Ｘ线、Ｂ超引
导

每处 １４０

３１０７０２００３有创性心内电
生理检查

心导管 次 ４５０

３１０９０３０１０经肠镜特殊治
疗

指电凝法 次 １６０

微波加收 １００
元、激光、电切
等法加收 ２００
元

３１０９０５００７腹腔镜检查 含活检 次 ２３０

５９



３１１０００００１腹膜透析置管
术

包括拔管术 次 ２９０ 拔管术每次３０
元

３１１０００００８血液透析滤过 含透析液、置换液

乙肝、丙
肝、ＨＩＶ、
梅 毒 传
染 病 患
者，透析
器 和 管
路 材 料
除外

次 ４２０

３１１００００２６经输尿管镜碎
石取石术

次 ５００ 弹 道 法 加 收
１００元

３１１００００３６尿道狭窄扩张
术

丝 状 探
条

次 ２７

３１１００００３８尿流率检测 次 ７０

３１１２０１０１９宫腔填塞 次 １１０

３１１２０２００３新生儿复苏 次 ２３０

３１１４０００２４药物面膜综合
治疗

次 ３６

３１１４０００２６疱液抽取术 每个 ４

３１１４０００２７皮肤溃疡清创
术

５ｃｍ２／
每创面

３６

３１１４０００４２烧伤抢救（小） 次 １４０ 烧伤 面 积 ＞
５０％

３２０１００００１经皮选择性静
脉造影术

包括腔静脉、肢体静脉等 次 １１３０

３２０２００００７经皮动脉栓塞
术

包括动脉瘤、肿瘤等 栓塞剂 次 １５４０

３３０１００００３
－１

腰麻硬膜外联
合阻滞

含椎管内置管术

腰 麻 硬
膜 外 联
合套件、
硬 膜 外
套件

２小时 ３９０

不足２小时按
２小时收费，每
增加１小时增
加５０元

３３０１０００１６控制性降压 次 ５６

３３０２０１００１头皮肿物切除
术

不含植皮 次 ３０８

３３０３００００８甲状腺部分切
除术

包括甲状腺瘤及囊肿 单侧 １５６８

３３０３０００１０甲状腺全切术 次 １２６０

３３０３０００１１甲状腺癌根治
术

次 ２０１６

３３０３０００１２甲状腺癌扩大
根治术

含甲状腺癌切除、同侧淋巴结清扫、
所累及颈其他结构切除

次 ２５９０

３３０３０００１５甲状舌管瘘切
除术

包括囊肿 次 １０４０

６９



３３０３０００１８胸腺切除术
包括胸腺肿瘤切除、胸腺扩大切除，
包括经胸骨正中切口径路、经颈部横
切口手术

次 ２４３６

３３０３０００２１肾上腺切除术 含腺瘤切除；包括全切或部分切除 单侧 １６９４

３３０３０００２２肾上腺嗜铬细
胞瘤切除术

单侧 ２９２６

３３０４０１００１眼睑肿物切除
术

次 ２０４

３３０４０１００２眼睑结膜裂伤
缝合术

次 ２０４

３３０４０１００６睑退缩矫正术
包括上睑、下睑，包括额肌悬吊、提上
睑肌缩短、睑板再造、异体巩膜移植
或植皮、眼睑缺损整形术

供体 次 ６５０

３３０４０１００７睑内翻矫正术 缝线法 次 １５６

３３０４０１０１１内眦赘皮矫治
术

次 ２７３

３３０４０１０１２重睑成形术 包括切开法、非缝线法；不含内外眦
成形

双侧 ４４２

３３０４０３００５球结膜瓣复盖
术

羊膜 次 ４５６

３３０４０３００６麦粒肿切除术 包括切开术 次 ５０

３３０４０４０１１羊膜移植术 供体 次 ４０３

３３０４０５００４虹膜贯穿术 次 ５４６

３３０４０５０１１前房角切开术 包括前房积血清除、房角粘连分离术 次 ６５０
使用特殊仪器
（前房角镜等）
时酌情加收

３３０４０５０１２前房成形术 次 ２７６

３３０４０５０１６小梁切开联合
小梁切除术

次 ７６７

３３０４０６００４白内障囊外摘
除术

粘弹剂 次 ７６７

３３０４０６００５白内障超声乳
化摘除术

乳 化 专
用刀

次 ８２６

３３０４０６００６
白内障囊外摘
除 ＋人工晶体
植入术

人 工 晶
体、粘弹
剂

次 ９３８

３３０４０６００９二期人工晶体
植入术

人 工 晶
体、粘弹
剂

次 ９３８

３３０４０８００３非常规眼外肌
手术

包括肌肉联扎术、移位术、延长术、调
整缝线术、眶壁固定术

次 ５８８

３３０４０９００３球壁异物取出
术

次 ３７７

７９



３３０４０９００５眼球裂伤缝合
术

包括角膜、巩膜裂伤缝合及巩膜探查
术

次 ４７３

３３０４０９００７眼内容摘除术
羟 基 磷
灰 石 眼
台

次 ３００

３３０４０９０１９眼眶壁骨折整
复术

包括外侧开眶钛钉，钛板固定术
硅胶板、
羟 基 磷
灰石板

次 ５８８

３３０４０９０２０眶骨缺损修复
术

羟 基 磷
灰石板

次 ９３８

３３０５０１０１０外耳道良性肿
物切除术

包括外耳道骨瘤、胆脂瘤 次 ４５５

３３０６０１００８下鼻甲部分切
除术

次 １９２

３３０６０１０１２鼻息肉摘除术 次 ２７６

３３０６０１０１４鼻中隔矫正术 包括鼻中隔降肌附着过低矫正术 次 ５４６

３３０６０２０１３经鼻内镜鼻窦
手术

包括额窦、筛窦、蝶窦 次 １４８２

３３０６０６００１系带成形术 包括唇或颊或舌系带成形术 次 １２０

３３０６０８００１口腔颌面软组
织清创术（大）

指伤及两个以上解剖区的多层次复
合性或气管损伤的处理；包括浅表异
物清除、创面清洗、组织处理、止血、
缝合、口腔颌面软组织裂伤缝合；不
含植皮和邻位瓣修复、牙外伤和骨折
处理、神经导管吻合、器官切除

次 ３８０

３３０６０８００２口腔颌面软组
织清创术（中）

指伤及一到两个解剖区的皮肤、粘膜
和肌肉等非器官性损伤的处理；包括
浅表异物清除、创面清洗、组织处理、
止血、缝合、口腔颌面软组织裂伤缝
合；不含植皮和邻位瓣修复、牙外伤
和骨折处理、神经导管吻合、器官切
除

次 ２３０

３３０６０８００３口腔颌面软组
织清创术（小）

指局限于一个解剖区的表浅损伤的
处理；包括浅表异物清除、创面清洗、
组织处理、止血、缝合、口腔颌面软组
织裂伤缝合；不含植皮和邻位瓣修
复、牙外伤和骨折处理、神经导管吻
合、器官切除

次 １２０

３３０６１０００１扁桃体切除术 包括残体切除、挤切 次 ３２４

３３０７０１００５气管切开术 次 ３７７

３３０７０２００１肺内异物摘除
术

次 １８３４

３３０７０２００３肺段切除术 次 ２０３０

３３０７０２０１１肺修补术 次 １５０８

３３０７０３００４开胸止血术 次 １５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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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０７０３０１１胸壁外伤扩创
术

包括胸壁穿透伤、异物、肋骨骨折固
定术

次 ７２８

３３０７０３０１２胸壁肿瘤切除
术

包括胸壁软组织、肋骨、胸骨的肿瘤
切除

次 １４７０

３３０７０３０１７胸腔闭式引流
术

包括肋间引流或经肋床引流或开放
引流及胸腔、腹腔穿刺置管术

次 ３８４

３３０７０３０２３胸膜固定术 包括不同的固定方法
固 定 材
料

次 １２４８

３３０８０２００２冠状动脉起源
异常矫治术

次 ５３６２

３３０８０３０２３主动脉内球囊
反搏置管术

指切开法：含主动脉内球囊及导管撤
离术

球 囊 反
搏 导 管
人 造 血
管

次 ２７６

３３０８０４０５０肢体动静脉修
复术

包括外伤、血管破裂、断裂吻合、及补
片成形

次 ２１４２

３３０８０４０６３小动脉吻合术 包括指、趾动脉吻合 单侧 １２８８

３３０８０４０７０大隐静脉闭合
术

次 １０６８

３３０９００００２体表淋巴结摘
除术

含活检 每个部位２７６

３３０９００００３颈淋巴结清扫
术

次 １１７０

３３０９００００４腋窝淋巴结清
扫术

次 １５６０

３３０９００００９胸导管结扎术 包括乳糜胸外科治疗 次 １４９５

３３１００１０１８食管再造术 包括胃、肠代食管等 次 ２３５２

３３１００２００１胃肠切开取异
物

包括局部肿瘤切除 次 １１３１

３３１００２００３近端胃大部切
除术

次 １８４８

３３１００２００４远端胃大部切
除术

包括胃、十二指肠吻合（ＢｉｌｌｒｏｔｈＩ式）、
胃空肠吻合（ＢｉｌｌｒｏｔｈⅡ式）或胃—空
肠Ｒｏｕｘ－ｙ型吻合

次 １６３８

３３１００２００５胃癌根治术
含保留胃近端与十二指肠或空肠吻
合、区域淋巴结清扫；不含联合其他
脏器切除

次 ２１５６

３３１００２００７胃癌姑息切除
术

次 １６３８

３３１００２００８全胃切除术
包括食道空肠吻合（Ｒｏｕｘ－ｙ型或袢
式）、食道—十二指肠吻合、区域淋巴
结清扫

次 ２２５４

３３１００２００９胃肠造瘘术 包括胃或小肠切开置造瘘管
一 次 性
造瘘管

次 １０４４

３３１００２０１４幽门成形术 包括括约肌切开成形及幽门再造术 次 １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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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００３０１８全结肠切除吻
合术

包括回肠直肠吻合或回肠肛管吻合 次 ２２５４

３３１００４００２直肠良性肿物
切除术

包括粘膜、粘膜下肿物切除，包括息
肉、腺瘤等

次 ６００

３３１００４００３经内镜直肠良
性肿物切除术

包括粘膜、粘膜下，包括息肉腺瘤 次 １１８３

３３１００４００４直肠狭窄扩张
术

次 ４２０

３３１００４００６直肠前壁切除
缝合术

次 １４３０

３３１００４００９
直肠肛门周围
脓肿切开排脓
术

次 ４３２

３３１００４０１１
经腹会阴直肠
癌根治术（Ｍｉｌｅｓ
手术）

含结肠造口，区域淋巴结清扫；不含
子宫、卵巢切除

次 ２３５２

３３１００４０１２
经腹直肠癌根
治术（Ｄｉｘｏｎ手
术）

含保留肛门，区域淋巴结清扫；不含
子宫、卵巢切除

次 ２１１４

３３１００４０２０肛周常见疾病
手术治疗

包括痔、肛裂、息肉、疣、肥大肛乳头、
痣等切除或套扎及肛周肿物切除术；
不含复杂肛瘘、高位肛瘘

次 ４２０
激光、套扎、电
凝等法可分别
计价

３３１００４０２２高位肛瘘切除
术

包括复杂肛瘘 次 ６００

３３１００５００１肝损伤清创修
补术

不含肝部分切除术 次 ２１７１

伤及大血管、
胆管和多破口
的 修 补 加 收
６００元

３３１００５００２开腹肝活检术 包括穿刺 次 ９３６

３３１００５００５经腹腔镜肝囊
肿切除术

含酒精注射 次 １１３４

３３１００５００６肝内病灶清除
术

包括肝囊肿开窗、肝结核瘤切除术；
不含肝包虫病手术

次 １６７７

３３１００５００７肝癌切除术
指癌肿局部切除术；不含第一、第二
肝门血管及下腔静脉受侵犯的肝癌
切除、安置化疗泵

次 ２２５４

３３１００５０１３肝部分切除术 含肝活检术；包括各肝段切除 次 １１７０

３３１００５０２２肝内胆管 Ｕ形
管引流术

次 １４５６

３３１００５０２５肝血管瘤包膜
外剥脱术

次 １５１２

３３１００６００４高位胆管癌根
治术

含肝部分切除、肝胆管—肠吻合术 次 ２８２８

３３１００６００５
肝胆总管切开
取 石 ＋ 空 肠
Ｒｏｕｘ－ｙ吻合术

包括空肠间置术、肝胆管、总胆管和
空肠吻合术、肝胆管狭窄成型术

次 ２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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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００６００６肝门部胆管病
变切除术

含胆总管囊肿、胆道闭锁；不含高位
胆管癌切根治

次 ２２５４

３３１００６００８胆管修补成形
术

次 ２０８６

３３１００６０１７开腹经胆道镜
取石术

包括取蛔虫 次 １４０４

３３１００７００６
胰十二指肠切
除 术 （Ｗｈｉｐｐｌｅ
手术）

包括各种胰管空肠吻合、胃空肠吻合
术、胆管肠吻合术，包括胰体癌或壶
腹周围癌根治术；不含脾切除术

次 ２９５４

３３１００７００７胰体尾切除术 不含血管切除吻合术 次 ２７１６

３３１００８００３充填式无张力
疝修补术

补片、填
充物

单侧 ６７２

３３１００８００５腹壁切口疝修
补术

包括腹白线疝或腰疝修补 补片 次 ８０４

３３１００８００９开腹腹腔内脓
肿引流术

包括后腹腔脓肿或实质脏器脓肿（如
肝脓肿、脾脓肿、胰腺脓肿）的外引流

次 １００８

３３１００８０１１腹腔窦道扩创
术

包括窦道切除 次 １１８３

３３１００８０１２腹腔内肿物切
除术

包括系膜、腹膜、网膜肿物；不含脏器
切除术

次 １４４３

３３１００８０１５腹膜后肿瘤切
除术

不含其它脏器切除术、血管切除吻合
术

次 ２０８６

３３１００８０１７腹壁肿瘤切除
术

不含成形术；不包括体表良性病变 次 ７９２ 超过５ｃｍ直径
加收２４０元

３３１００８０２２腹壁缺损修复
术

不含膀胱修补和植皮术 补片 次 １２１２

３３１００８０２６门体静脉断流
术

含食管、胃底周围血管离断加脾切除
术；包括经网膜静脉门静脉测压术

次 １８７２
食管横断吻合
术 酌 情 加 收
５３０元

３３１１０１００７肾肿瘤剔除术 次 １２０４

３３１１０１００９肾部分切除术 次 １８９０

３３１１０１０１０根治性肾切除
术

含肾上腺切除、淋巴清扫；不含开胸
手术

次 ２０８６

３３１１０１０１３肾实质切开造
瘘术

次 １００１

３３１１０１０１４肾囊肿切除术 包括去顶术 次 １４６４

３３１１０２００１肾盂癌根治术 含输尿管全长、部分膀胱切除；不含
膀胱镜电切

次 ２８９８

３３１１０２００２
肾盂成形肾盂
输尿管再吻合
术

次 １７０８

３３１１０２００５肾盂输尿管成
形术

包括单纯肾盂或输尿管成形 次 ２２７５ 同时双侧成形
术加收４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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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１０２０１３输尿管皮肤造
口术

次 １２４８ 单、双侧同价

３３１１０３００６根治性膀胱全
切除术

含盆腔淋巴结清扫术 钛夹 次 ２３５２

３３１１０３００９回肠膀胱术 含阑尾切除术；包括结肠 次 １９３２

３３１１０３０１６膀胱破裂修补
术

次 ８６４

３３１１０３０２６经尿道膀胱肿
瘤特殊治疗

次 １６１０

３３１１０４００７尿道狭窄瘢痕
切除术

次 １２８７

３３１１０４０２２尿道悬吊延长
术

特 殊 穿
刺针、悬
吊器

次 ６００

３３１２０１００１前列腺癌根治
术

含淋巴结清扫和取活检 次 ２７１６

３３１２０３００１附睾切除术 包括附睾肿物切除术 次 ２４０

３３１２０３００６精索静脉曲张
高位结扎术

单侧 ４８０ 分 流 术 加 收
２５０元

３３１２０４００１嵌顿包茎松解
术

包括包皮扩张分离术 次 ２０９

３３１２０４００４阴茎外伤清创
术

次 ２０９

３３１２０４００７阴茎部分切除
术

包括阴茎癌切除术 次 ５４６

３３１３０１００６卵巢癌根治术

含全子宫 ＋双附件切除 ＋网膜切除
＋阑尾切除 ＋肿瘤细胞减灭术（盆、
腹腔转移灶切除）＋盆腹腔淋巴结清
除术

次 ２８２８
如膀胱或肠管
部分切除加收
４５０元

３３１３０２００３输卵管修复整
形术

含输卵管吻合、再通、整形 次 １０７９

３３１３０２００４输卵管切除术 包括宫外孕的各类手术（如输卵管开
窗术）

次 ６６０

３３１３０３００２宫颈肌瘤剔除
术

指经腹手术 次 ９００

３３１３０３００３宫颈残端切除
术

指经腹手术 次 ８１０

３３１３０３０１０子宫修补术 次 ８７６

３３１３０３０１３阴式全子宫切
除术

次 １１１０

３３１３０３０１５全子宫 ＋双附
件切除术

次 １４４３

３３１３０３０１７
广泛性子宫切
除 ＋盆腹腔淋
巴结清除术

次 ２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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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３０３０１９子宫整形术
包括纵隔切除、残角子宫切除、畸形
子宫矫治、双角子宫融合等；不含术
中Ｂ超监视

次 １２００

３３１３０３０２１经腹腔镜取环
术

次 ６００

３３１３０３０２２子宫动脉结扎
术

次 ９４９

３３１３０３０２３子宫悬吊术 包括阴道吊带术、阴道残端悬吊术 吊带 次 １０７９

阴道吊带术加
收 ６００元，阴
道残端悬吊术
加收４００元

３３１３０３０２５盆腔巨大肿瘤
切除术

次 １３５０

３３１３０３０２６阔韧带内肿瘤
切除术

次 ８３２

３３１３０４０１０阴道壁血肿切
开术

次 ２８０

３３１３０４０１１阴道前后壁修
补术

次 ７３０

３３１３０４０１３后穹窿损伤缝
合术

包括阴道后穹窿切开引流 次 ３７０

３３１３０４０１４阴道缩紧术 次 ８３２

３３１３０５００３陈旧性会阴Ⅲ
度裂伤缝合术

含肛门括约肌及直肠裂伤 次 ６６０

３３１３０５００５外阴良性肿物
切除术

包括肿瘤、囊肿、赘生物等 次 ４４４

３３１３０６００２经腹腔镜盆腔
粘连分离术

次 ９４９

３３１３０６００４经宫腔镜取环
术

包括宫腔内异物取出术；不含术中 Ｂ
超监视

次 ４５６

３３１３０６００８经宫腔镜子宫
肌瘤切除术

不含术中Ｂ超监视 次 １７９４

３３１４００００９内倒转术 次 ７３

３３１５０１０１９颈椎间盘切除
术

次 １６１０

３３１５０１０２８
颈椎骨折脱位
手术复位植骨
融合内固定术

每节
椎骨

１８９０

３３１５０１０３０胸椎腰椎前路
内固定术

含脊髓神经根松解、间盘摘除、钩椎
关节切除、脊髓探查、骨折切开复位

次 ２６４６

３３１５０１０４２
腰椎滑脱椎弓
根螺钉内固定
植骨融合术

包括脊柱滑脱复位内固定 次 １７５５
如需行椎板切
除减压间盘摘
除加收２４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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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５０１０５４脊柱内固定物
取出术

次 １１２８

３３１５０４００７
脊椎结核病灶
清除 ＋植骨融
合术

次 １８０６

３３１５０５００３
肱骨干骨折切
开复位内固定
术

次 １１１８

３３１５０５００５
肱骨内外髁骨
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

包括肱骨小头、骨骺分离 次 １０２７

３３１５０５００８
桡骨头骨折切
开复位内固定
术

包括挠骨颈部骨折 次 １０２７

３３１５０５００９孟氏骨折切开
复位内固定术

次 １２７４

３３１５０５０１０
桡尺骨干骨折
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次 １１１８

３３１５０５０１３
股骨颈骨折闭
合复位内固定
术

次 １１７０

３３１５０５０２０
胫骨髁间骨折
切开复位内固
定术

次 １４３０

３３１５０５０２３三踝骨折切开
复位内固定术

次 １３７２

３３１５０５０２５
尺桡骨骨折不
愈合切开植骨
内固定术

次 １２７４

３３１５０５０３１
桡骨下端骨折
畸形愈合矫正
术

次 ９４９

３３１５０５０３８

足部骨骨折切
开复位内固定
术（趾骨骨折闭
合复位内固定
术）

包括关节内骨折 次 ８５８ 多处骨折加收
２００元

３３１５０６０１５膝关节单纯游
离体摘除术

次 １４５６

３３１５０７００５人工全髋关节
置换术

次 ２４７８ 再 置 换 加 收
６５０元

３３１５１２０１５譺外翻矫形术 次 １１１８
截骨或有肌腱
移位加收 ３３０
元

４０１



３３１５１３００６大腿截肢术 次 １０４０

３３１５１５００１
手部掌指骨骨
折切开复位内
固定术

次 ７９３

３３１５１９０１１手部瘢痕挛缩
整形术

含掌侧和背侧；不含指关节成形术

每个
部位
或
每侧

１２７４

３３１５１９０１６手部关节松解
术

每个
关节

７１５

３３１５２１００１手外伤腹部埋
藏皮瓣术

包括手外伤清创术后患指带蒂术、断
蒂术

次 ９４９ 断 蒂 术 减 收
５００元

３３１５２１００４手外伤邻指皮
瓣术

次 ７９３

３３１５２１０１６缩窄性腱鞘炎
切开术

次 ４２０

３３１５２２００１骨骼肌软组织
肿瘤切除术

次 ９６２

３３１５２２０１６跟腱断裂修补
术

次 ９４９

３３１６０１００４单纯乳房切除
术

单侧 ５９８

３３１６０１００７乳房再造术 不含乳头乳晕重建和乳腺切除 假体 单侧 ９８０

３３１６０１００９乳房再造术 ＩＩ
期

含乳头乳晕重建；包括带血管蒂的肌
皮组织移植或大网膜移植

假体 单侧 １７６４

３３１６０１０１３乳腺假体取出
术

单侧 ９３６

３３１６０２００７海绵状血管瘤
切除术（小）

指面积在３ｃｍ２以下；包括体表血管
瘤、脂肪血管瘤、淋巴血管瘤、纤维血
管瘤、神经纤维血管瘤，位于躯干、四

次 ３００ 需植皮术加收
１００元

３３１６０３００２烧伤扩创术 包括头颈、躯干、上下肢
每个
部位

６００

３３１６０３００９切痂术 不含植皮
１％
体表
面积

７７

３３１６０３０１１取皮术
１％
体表
面积

３８４

３３１６０３０２５烧伤肉芽创面
扩创植皮术

１％
体表
面积

１２０

３３１６０３０３０游离皮片移植
术

包括刃厚、中厚、全厚、瘢痕皮、反鼓
取皮

１％
体表
面积

９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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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１６０３０３９手烧伤扩创胸
皮瓣修复术

包括腹皮瓣修复术 次 ３３０４

３３１６０３０４７烧伤瘢痕切除
缝合术

次 ７９３

３３１６０３０４８烧伤瘢痕切除
松解植皮术

次 ２３５２

３３１６０４００１瘢痕畸形矫正
术

不含面部 １００ｃｍ２ ９９４

３３１６０４００２慢性溃疡修复
术

包括褥疮、下肢慢性溃疡、足底溃疡
等

每个
部位

１３１３

３３１６０４０１４除皱术 包括骨膜下除皱

每个
部位
或面
１／３

１９３２

３３１６０４０２４任意皮瓣形成
术

包括各种带蒂皮瓣；不含岛状皮瓣
每个
部位

６１１

３３１６０４０２８游离皮瓣切取
移植术

深度烧伤的早期修复 次 ２８２８

３３１６０４０３０带蒂肌皮瓣切
取移植术

深度烧伤的早期修复 次 ２１８４

３４０１００００５激光疗法 包括原光束、散焦激光疗法
每个
照射区

１４

３４０１００００９低频脉冲电治
疗

包括感应电治疗、神经肌肉电刺激治
疗、间动电疗、经皮神经电刺激治疗、
功能性电刺激治疗、温热电脉冲治
疗、微机功能性电刺激治疗、银棘状
刺激疗法（ＳＳＰ）

每部位 １４

３４０１０００１０中频脉冲电治
疗

包括中频脉冲电治疗、音频电治疗、
干扰电治疗、动态干扰电治疗、立体
动态干扰电治疗、调制中频电治疗、
电脑中频电治疗

每部位 １４

３４０１０００１２超短波短波治
疗

包括小功率超短波和短波、大功率超
短波和短波、脉冲超短波和短波、体
腔治疗

每部位 １１

３４０１０００１４射频电疗 包括大功率短波、分米波、厘米波 次 ７２

３４０１０００１７超声波治疗 包括单纯超声、超声药物透入、超声
雾化

每５
分钟

１４ 联合治疗加收
９元

３４０２０００１１吞咽功能障碍
评定

次 ２２

３４０２０００２０运动疗法
包括全身肌力训练、各关节活动度训
练、徒手体操、器械训练、步态平衡功
能训练、呼吸训练

４５
分钟
／次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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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发展改革委　眉山市财政局　眉山市农业局

关于公布《２０１８年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表》的通知

眉市发改价费〔２０１８〕１１６号　　　　　二一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市级有关部门，东坡区、彭山区发改局、财政局、农业局：

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涉农收费和价格行为，提高涉农收

费和价格的透明度，根据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农业厅《关于公布〈２０１８年涉农收费和价格

公示表〉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１３５号）和《四川省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实施办法》（川办函

〔２００３〕１４０号）要求，现将我市２０１８年度涉农收费和价格目录予以公布，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面向农民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政府定价或执行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仅

限于本通知公示的项目和范围，严禁向农民“搭车”收费，严禁擅自扩大收费范围。请你们要全面

推进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制”，及时更新公示内容，创新公示形式，提高收费透明度。

二、区发展改革、财政和农业部门要加强对涉农收费和价格公示情况的监督检查，严禁各种不

合理收费，坚决纠正违反政策规定的各类加重农民负担的行为。要强化专项检查，对农民群众举

报的各种乱收费、乱涨价等问题，要认真受理，及时查处，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附件：１．眉山市２０１８年度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公示表

　　 ２．眉山市２０１８年度主要涉农价格公示表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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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２０１８年
度清费减负重点工作和省市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的通知

眉市发改价费〔２０１８〕１８１号　　　　　二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市级有关部门，东坡区、彭山区发展改革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中发〔２０１５〕２８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全面深化价格机制改革的意见》（发改价格〔２０１７〕
１９４１号）、省发改委《关于公布２０１８年度清费减负重点工作和省级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８〕２２５号）总体部署，根据《２０１８年四川省价格工作及改革方案》、《四川
省定价目录（２０１８年版）》（以下简称《定价目录》）等规定，现将２０１８年度我市清费减负重点工作
和省、市级政府定价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予以公布，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要严格按照《定价目录》，规范管理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

凡列入《定价目录》的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必须按规定的管理权限和程

序报批。未按规定报批的收费项目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收费。未列入《定价目录》的服务性收

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服务单位根据成本及市场情况自主确定收费标准。

二、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政府关于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有

关政策要求，全面清理规范中介服务收费。审批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委托开展的技术性服务活动，

必须通过竞争方式选择服务机构，服务费用由审批部门支付并纳入部门预算。政府有关部门建设

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类电子政务平台应免费向企业和社会开放，不得利用电子政务平台从事商业

活动；利用电子政务平台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需引入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的，不得参与电

子认证服务经营或收取费用，不得强制企业购买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利用电子政务平台提供政

府公开信息和办理有关业务，不得以技术维护费、服务费、电子介质成本费等名义收取经营服务性

费用。

三、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行为。行业协会商会一律不得利用主管部

门行政职能或行业规定强制企业入会；不得利用行业影响力以评比表彰、评审达标等方式违规收

费；会费档次过多、标准过高的，要按照相关要求调整会费档次、降低会费标准，鼓励会费结余较多

的行业协会商会主动减免会员企业会费。

四、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落实好“三项目录清单”制度，清单外收费一律不得实行政府定价，

实行目录清单动态调整机制，增加政策透明度。

五、各执收单位（机构）要切实规范收费行为，严格实行收费公示制度，提高涉企收费透明度。

收费公示的具体内容包括执收单位（机构）名称、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计价单位、收费依据、收费

范围、收费性质、投诉电话等。公示形式可以是电子显示屏、电子触摸屏、公示牌、公示栏等。

六、各职能部门要加强收费监管力度，规范收费行为，健全收费举报制度，严肃查处乱收费行

为，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

附件：１．２０１８年四川省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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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０１８年眉山市市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
附件１

２０１８年四川省省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收费目录
行业主管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文件 收费标准 执收单位

一、国土 地（矿）产交易手续费 川价发〔２００６〕２２９号

二、司法 １．公证服务收费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３１０号

２．司法鉴定服务收费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７〕２１１号

三、农业 生猪定点屠宰服务收费
川办函〔２００７〕２４６号及各
县级人民政府收费文件

详见文件

地（矿）产交易
中心（所）

公证机构

司法鉴定（站）所

生猪定点屠宰机构

备注：２０１８年，四川省无省级设立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进出口环节涉企经营服务收费项目，无省级设立

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涉企行政审批前置服务收费项目。

附件２

２０１８年眉山市市级政府定价的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
行业主管部门 收费项目 文件依据 收费标准 执收单位（机构）

一、质检 ＣＮＧ气瓶定期检验收费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８０号
眉市发改价费〔２０１６〕２７号

二、公安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收费 眉市发改价费〔２０１４〕３８０号

三、环保 １．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测收费 眉市发改价费〔２０１４〕３８１号

２．危险废物委托处置收费 眉市发改价费〔２０１３〕５０４号

详见文件

检验检测机构

检验检测机构

检验检测机构

危险废物处置单位

眉山市发展改革委关于一般

道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眉市发改价费〔２０１８〕１９９号　　　　　二一八年六月七日

各县（区）发展改革局，各车辆救援服务机构：

根据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做好贯彻落实川府发〔２０１６〕１７号文件有关收费管理工作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６〕５３６号）精神，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一般道
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事宜的批复》（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３９４号）等相关文件规定，我市一般道
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按原有标准不变，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通知适用于车辆在我市一般道路发生故障或事故的清障拖（载）车收费。清障拖（载）车收

费指车辆救援服务机构受当事人委托将发生故障或事故的车辆拖移至指定地点时所收取的费用。

二、定价形式

清障拖（载）车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此发文的政府指导价为最高收费标准，车辆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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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机构具体收费标准一律不得高于政府指导价。车辆救援服务机构对清障拖（载）车服务以外

的其他特殊清障服务收费，由当事人双方协商，并以协议（合同）约定。

三、收费标准

车辆救援服务机构实施道路交通事故清障拖（载）车按照车型分类实行不同的收费标准，具

体收费标准详见附件。

四、车辆救援服务应遵循就近、安全、便捷的原则施救，避免救援服务费用超标准增加。

五、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拖移违章停放车辆，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

六、提供车辆救援服务机构必须将清障拖（载）车基本服务和其他特殊服务的收费项目、服务

内容、政府定价标准和服务机构具体执行标准进行公示。实施清障服务前，应主动向当事人出示

价格部门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告知本次救援需开展的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擅自增加收

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或提高收费标准。

七、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车辆救援服务收费的监督检查，对于违反有关规定乱收费行为，应

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八、本收费标准自发文之时起执行。

附件：眉山市一般道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标准。

附件

眉山市一般道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标准
清障拖（载）车收费标准（单位：元／辆）：

收费标准

车辆类型

一类客货车
（７座 （含 ７
座）以 下 轿
车、小 型 客
车；２吨（含 ２
吨）以下小货
车）

二 类 客 货
车（８座至
１９座客车；
２吨以上至
５吨（含 ５
吨）货车）

三类客货车
（２０座至 ３９
座客车；５吨
以上至 １０吨
（含１０吨）货
车，２０英尺集
装箱车）

四类客货车（４０
座（含４０座）以
上客车；１０吨以
上至 １５吨（含
１５吨）货车，４０
英尺集装箱车）

五 类
客 货
车（１５
吨 以
上 货
车）

三 轮
车 或
摩 托
车（电
动车）

自行车

基价（１０公里以内
含１０公里） ２０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０

拖（载）重行驶每
增加一公里加收

８ １２ １６ １８ ２５

备注：１．车型分类按交通部交公路发〔２００３〕１５１号和川交发〔２００５〕１０１号文件明确的标准（ＪＴ／Ｔ４８９－２００３）划分；
　　 ２．货车吨位，按行驶证核定载质量为准。
　　 ３．客货车一般道路清障拖（载）车基价基本服务里程为１０公里（含）以内，拖（载）重行驶每增加１公里按规
定加收，不足１公里按１公里计收；
　　 ４．吊车施救作业应单独计费，具体收费标准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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